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鳳簡字第595號

原      告  王偉軒即宏威汽車美容館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夏笭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卓定豐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維修費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7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93,370元。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82，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按簡易訴訟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

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

法第436條第2項、第255條第1項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本件

原告原起訴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234,970

元，及自支付命令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5％計算之利息，嗣於本院審理時變更聲明請求：被告應給

付原告208,370元，前開變更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

明，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

　㈠被告分別自民國111年6月間起至同年10月間將車號0000-00

號（下稱A車）及AKE-1819號汽車（下稱B車）、自同年11月

間起至同年12月間將車號0000-00號汽車（車身號碼PV7788

3，下稱系爭車輛）送至原告汽車美容館維修、改裝。原告

業已依與被告間約定完成對A車、B車及系爭車輛之維修、改

裝工作，維修單及項目、金額如附表一、二所示，維修金額

共計新臺幣（下同）334,970元，惟被告僅給付126,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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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卷一第297、348頁)，迄今尚有208,370元（計算式：33

4,970元-126,600元=208,370元）未給付。爰依車輛維修契

約及承攬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

　㈡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208,370元。

三、被告則以：

　㈠被告為賽車手，確於原告主張之時間內將包含系爭車輛在內

之汽車送至原告所經營維修廠送修、改裝，並於111年12月1

6日自原告處將系爭車輛駛離。然原告所提出維修單上之項

目並非均有施作，且被告於112年1月4日駕駛系爭車輛參加

賽車示範賽時，因原告之維修不當而發生漏油，被告對原告

之信賴已破滅，轉由其他車廠修繕，然原告原先修繕部分有

瑕疵應減價。茲就原告請求之款項表示意見如下：

　⒈維修單A1至A4部分：原告確實有依被告指示施作並完成，故

不予爭執。

　⒉維修單A5部分：編號9、15部分不爭執原告有依被告指示施

作；編號1渦輪更換工資部分同意給付原告15,000元，至引

擎起落拆裝整理，原告雖有施作，但非被告所要求且未經被

告同意，被告自無庸給付；編號3油底殼部分並未更換，不

得請求；編號4至7非以新品施作，只是將物品拆下來清理後

再裝上去，故僅能請求工資而不能請求材料費；編號8所示

中古渦輪部分，就原告向他人以25,000元購入中古渦輪，並

安裝於系爭車輛上不爭執，但因該渦輪有瑕疵，被告使用5,

000公里後即損壞，主張應減價；編號10至14部分並未施

作，不得請求。

　⒊維修單A6部分：編號1部分不爭執原告有依被告指示施作；

至編號2至14部分並未施作，原告不得請求。

　⒋維修單A7部分：編號1至3、13部分不爭執原告有依被告指示

施作；編號4至11部分並未施作，原告不得請求；編號12部

分雖然有請原告叫料，但之後決定不更換，原告亦不得請

求；編號14部分被告之前已匯款，原告應扣除。

　⒌維修單A8部分：有施作，但被告已付現清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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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被告於111年6月間起至同年10月間，將A車、B車送至原告汽

車美容館維修、改裝，兩造對修繕A、B車部分之A1至A4維修

單據所示修繕項目、價格均無意見。後被告於同年11月間起

至同年12月15日間，將系爭車輛送至原告汽車美容館維修、

改裝，後被告於111年12月16日自原告車廠將系爭車輛駛

離，並於111年12月17日、18日駕駛系爭車輛參加比賽等

節，兩造均不爭執（院卷一第368頁；院卷二第30頁），前

開事實，堪以認定。另原告主張被告就A1至A8維修單項目已

清償126,600元，業據原告提出計算式（院卷一第297頁），

並有原告前開計算式所依據A3、A5、A8維修單上手寫收款紀

錄（院卷一第307、311、317頁）在卷可憑，是原告主張被

告已部分清償126,600元等節，亦堪認定。

　㈡按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

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約定由承攬人供給材料

者，其材料之價額，推定為報酬之一部，民法第490條定有

明文。另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

之責任；當事人主張之事實，經他造於準備書狀內或言詞辯

論時或在受命法官、受託法官前自認者，無庸舉證，民事訴

訟法第277條前段、第279條第1項定有明文。原告對於自己

主張之事實已盡證明之責後，被告對其主張，如抗辯其不實

並提出反對之主張者，則被告對其反對之主張，亦應負證明

之責，此為舉證責任分擔之原則（最高法院18年上字第2855

號判例要旨參照）。查原告主張被告未依約給付修繕、改裝

系爭車輛之承攬報酬，被告不爭執原告確有維修、改裝之維

修單A1至A4、維修單A5編號9、15部分、維修單A6編號1部

分、維修單A7編號1至3、13部分、維修單A8，依前揭之旨，

前開被告所不爭執部分，原告已無庸舉證。其餘部分扣除被

告主張有瑕疵應減價項目（即維修單A5編號8中古渦輪部

分），應由原告舉證確有與被告就施作項目達成約定，並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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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作完成；被告部分則應就原告修繕、改裝有瑕疵部分為舉

證。

　㈢茲就原告得請求之金額分述如下：

　⒈維修單A1至A4部分：

　　原告所主張如附表一所示維修項目、金額，被告均不爭執，

原告主張被告應支付維修單A1至A4報酬50,920元（計算式：

15,320元+9,200元+17,400元+9,000元＝50,920元），自屬

有據。

　⒉維修單A5部分：

　⑴原告所主張附表二維修單A5編號9、15所示維修項目、金

額，被告均不爭執，原告得請求前開承攬報酬共計12,500元

（10,500元+2,000元＝12,500元）。

　⑵維修單A5編號1部分：

　①原告主張被告當初來維修系爭車輛時表示，要處理引擎、變

速箱漏油及更換渦輪，施工方法當然要將引擎整個拆下來才

有辦法施作等語（院卷一第349頁）。被告則以不爭執原告

有將引擎拆落並更換渦輪，然被告與原告承攬約定之範圍僅

為渦輪之更換，不包含引擎部分，僅願支付更換渦輪工資1

5,000元置辯。是依前揭舉證責任，原告應就承攬修繕範圍

有無包含引擎拆裝及修繕變速箱、更換渦輪是否一定要卸下

引擎為舉證。

　②查證人楊力誠於審理時證稱：伊曾聽見被告向原告表示沒有

請原告將引擎卸下來；修繕變速箱沒有一定要卸下引擎，但

因為同時有更換渦輪，所以將引擎一起卸下比較好做等語

（院卷一第373頁），是由證人楊力誠前開證述可悉，被告

於修繕當時隨即向原告表示並未要求原告卸下引擎，足證被

告主張非虛，況證人楊力誠亦證稱修繕變速箱、更換渦輪並

無非得卸下引擎之必要，原告自不能僅為方便施作而要求被

告支付拆卸引擎之費用。是本院認定拆卸引擎不在兩造約定

承攬施作範圍，亦非修繕其他兩造約定項目（變速箱）時所

必須之使用工法，從而此部分原告僅得請求更換渦輪之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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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0元。

　⑶維修單A5編號3至7部分：

　　原告主張有更換附表二維修單A5編號3至7所示變速箱內油底

殼及專用油、濾芯、墊片等，業據原告提出111年11月9日向

旭翃貿易股份有限公司進貨變速箱油底殼、變速箱油底殼墊

片、變速箱濾清器（方形）、變速箱濾清器（圓形）之估價

單為憑（院卷一第319頁），與維修單A5編號3、5至7所示修

繕、更換項目均相符，且前開單據進貨時間與系爭車輛在原

告車廠維修時間吻合，況前開估價單上詳載系爭車輛之車身

碼PV77883，已足認前開材料均係專為修繕系爭車輛所進新

品材料。另證人楊力誠亦於本院證稱：伊為被告參加比賽之

贊助場商，有特別去原告車廠瞭解系爭車輛變速箱之狀況，

有看到原告於系爭車輛變速箱更換新的油底殼，其餘材料雖

然在裡面看不到，但一般都會更新，因為清洗不划算等語

（院卷一第371至374頁），本院審酌證人楊力誠就系爭車輛

為何修繕、改裝，改裝方式、目的等均能詳為說明，證述內

容未完全袒護任一方，且證人楊力誠為被告贊助商，並無刻

意偏袒原告之動機，且已依法具結，自無甘冒偽證罪之刑事

責任故為偏頗原告之不實證述，是證人楊力誠證述可茲採

信。從而依前開進貨資料與證人證述足證，原告確實有施作

維修單A5編號3至7所示項目，原告請求被告支付維修單A5編

號3至7所示項目金額26,850元（7,500元+9,600元+3,500元+

3,750元+2,500元＝26,850元），確屬有據。

  ⑷維修單A5編號8部分：

　①被告就原告確實向他人以25,000元購入中古渦輪，並安裝於

系爭車輛上不爭執，然抗辯該渦輪有瑕疵，被告使用5,000

公里後即損壞，主張應減價云云。惟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

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

段定有明文；另按，承攬工作之完成與工作有無瑕疵屬二

事，定作人於承攬人完成工作時，縱其工作有瑕疵，仍無解

於應給付報酬之義務，然定作人得定相當期限請求承攬人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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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如承攬人不於所定期限內修補瑕疵，或拒絕修補或其瑕

疵不能修補者，定作人非不得依民法第494條規定請求減少

報酬（最高法院81年度台上字第2736號、73年度台上字第28

14號裁判要旨參照）。是依前開見解可悉，被告如認原告更

換之中古渦輪有瑕疵，就中古渦輪具有瑕疵部分應由被告舉

證，且縱認中古渦輪有瑕疵，被告亦僅得於定期催告原告修

補被拒後，行使解除權或請求減少報酬，而不得逕行拒絕給

付全部之報酬。

　②經查，本件被告就原告所更換之中古渦輪存有何瑕疵始終未

具體指明，且被告亦不爭執於111年12月16日自原告處將更

換中古渦輪後之系爭車輛駛離後，翌日即駕駛系爭車輛參加

比賽（院卷二第30頁），被告既能以更換後之中古渦輪參加

激烈之車輛競賽，原告所更換於系爭車輛之中古渦輪是否有

瑕疵已非無疑。又被告另主張系爭車輛於比賽時起火、發生

故障云云，然就瑕疵發生時間說詞反覆，起火原因亦與渦輪

無關，且迄未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自難認被告已就中古

渦輪具有瑕疵乙節盡舉證之責。

　③至被告固提出於112年1月5日至宥虎車業更換全新渦輪之單

據（院卷一第249頁），然更換渦輪之原因眾多，亦有可能

僅係為增強系爭車輛之馬力而為之，是被告所提前開單據僅

得佐證被告於112年1月5日有為系爭車輛更換渦輪，但無法

用以證明原告前所更換之中古渦輪有瑕疵。再者，縱認原告

所更換之中古渦輪有瑕疵，依前揭之旨被告亦僅得於請求原

告修補瑕疵被拒後，方得主張減少報酬，但被告直接請他人

修繕（院卷一第249、370頁），拒絕給付原告價金，與前揭

之旨相違，自亦無由主張減少報酬。

　④兩造均不爭執原告已依被告指示為系爭車輛更換中古渦輪，

被告既不能證明中古渦輪有瑕疵，則原告請求被告支付中古

渦輪之費用25,000元即屬有據。

　⑸維修單A5編號10至14部分：

　　原告主張有更換附表二維修單A5編號10至14所示全新變速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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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排、B58強化考耳、全新PR考耳轉接線、引擎腳（左、

右）等，業據原告提出111年11月22日向旭翃貿易股份有限

公司進貨引擎腳之估價單、111年11月8日向竣豐汽車進貨機

油冷排組、B85考爾（註：應為考耳）之單據、111年11月8

日向國外廠商購買之電源線束為憑（院卷一第321、325、38

7頁），與維修單A5編號10至14所示修繕、更換項目均大致

相符，且前開單據進貨時間與系爭車輛在原告車廠維修時間

相符，另竣豐汽車單據上亦詳載系爭車輛之車身碼PV7788

3，已足認前開材料均係專為修繕系爭車輛所進新品材料。

另衡以證人王胤浩亦於本院證稱：伊為原告之子，有在原告

車廠打工，在111年11月至12月間曾協助原告修繕、安裝維

修單A5編號10至14所示項目於系爭車輛，且均為新品等語

（院卷一第375頁），本院審酌證人王胤浩就系爭車輛為何

修繕、改裝，改裝方式、目的等均能詳為說明，且就未曾見

聞改裝項目亦據實以告，證述內容未完全袒護原告，且已依

法具結，自無甘冒偽證罪之刑事責任故為偏頗原告之不實證

述，是證人王胤浩證述可茲採信。從而依前開進貨資料與證

人證述足證原告確實有施作維修單A5編號10至14所示項目，

原告請求被告支付維修單A5編號10至14所示項目金額39,800

元（13,500元+11,800元+3,500元+5,500元+5,500元＝39,80

0元），確屬有據。

  ⑹綜上，原告就維修單A5所得請求之金額為119,150元（計算

式：12,500元+15,000元+26,850元+25,000元+39,800元＝11

9,150元），逾此部分，即屬無據。

　⒊維修單A6部分：

　⑴原告所主張附表二維修單A6編號1所示維修項目、金額，被

告不爭執，原告得請求前開項目承攬報酬3,500元。

　⑵原告主張有更換附表二維修單A6編號2至14所示火星塞NGK97

506、MHD程式、XHP程式、3.5map、燃燒室積碳、強化真空

管、60mm排氣墊片、FTP渦輪管、Tail洩壓閥、洩壓閥矽膠

管(底座)、強化PCV閥及鋁蓋、低溫油龜、油門放大器B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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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業據原告提出111年11月4日向國外訂購MHD程式之發

票、111年11月6日向國外網站購買變速箱XHP程式之網頁擷

圖、111年11月13日向速決有限公司購買Tail外洩式洩壓

閥、底座、N54PCV閥及鋁蓋、N54低溫油規（註：應為油

龜）之估價單、111年11月27日向Burger Motorsports購買

油門放大器BMS之網頁擷圖為憑（院卷一第205、207、211、

327、329、331頁），與維修單A6編號3、4、10至14所示修

繕、更換項目均大致相符，且前開發票、估價單、網頁擷圖

進貨時間與系爭車輛在原告車廠維修時間相符，另購買變速

箱XHP程式之網頁擷圖上亦詳載系爭車輛之車身碼PV77883及

被告之姓名，已足認前開材料均係專為修繕系爭車輛所進新

品材料。另衡以證人楊力誠亦於本院證稱：伊為被告比賽報

名費之贊助廠商，曾去原告車廠確認系爭車輛施作項目，伊

有見到附表二維修單A6編號1至14項目均有安裝、更換等語

（院卷一第372頁），本院審酌證人楊力誠就系爭車輛為何

修繕、改裝，改裝方式、目的等均能詳為說明，證述內容未

完全袒護任一方，且證人楊力誠為被告贊助商，並無刻意偏

袒原告之動機，且已依法具結，自無甘冒偽證罪之刑事責任

故為偏頗原告之不實證述，是證人楊力誠證述可茲採信。從

而依前開進貨資料與證人證述足證原告確實有施作附表二維

修單A6編號2至14項目所示項目，原告請求被告支付維修單A

6編號2至14項目所示項目金額69,700元（3,600元+15,000元

+15,000元+3,500元+1,500元+2,000元+500元+6,500元+4,80

0元+800元+3,500元+1,500元+11,500元＝69,700元），確屬

有據。

　⑶綜上，原告就維修單A6所得請求之金額為73,200元（計算

式：3,500元+69,700元＝73,200元）。

　⒋維修單A7部分：

　⑴原告所主張附表二維修單A7編號1至3、13所示維修項目、金

額，被告均不爭執，原告得請求前開承攬報酬共計38,900元

（27,500元+4,500元+3,500元+3,400元＝38,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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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⑵附表二維修單A7編號4至11部分：

　　原告主張有更換附表二維修單A7編號4至11所示機油濾芯、

百適通極冷冰箱精、抽真空後冷媒填充及補充冷凍油精、加

裝韋伯450汽油泵、汽油泵啟動線路及感應啟動開關、火星

塞NGK94201(B58專用)、考耳加長膠套等，業據原告提出111

年11月10日向瑞鴻汽車修護廠調貨之考耳膠套、韋伯450汽

油泵之單據（院卷一第337、395頁），與維修單A7編號8、1

1所示修繕、更換項目均相符，且前開單據調貨時間與系爭

車輛在原告車廠維修時間相符，所載廠牌亦與系爭車輛廠牌

相同，已足認前開材料係為修繕、改裝系爭車輛所進新品材

料。又維修單A7編號9所示汽油泵啟動線路及感應啟動開關

係為原告為啟動維修單A7編號8所示韋伯450汽油泵所配線製

作，應認亦有施作，否則無法啟動韋伯450汽油泵。再衡以

證人王胤浩亦於本院證稱：伊為原告之子，有在原告車廠打

工，在111年11月至12月間曾協助原告修繕、安裝維修單A7

編號4至7、10至11所示項目於系爭車輛等語（院卷一第375

至376頁），本院審酌證人王胤浩就系爭車輛為何修繕、改

裝，改裝方式、目的等均能詳為說明，且就未曾見聞改裝項

目亦據實以告，證述內容未完全袒護原告，且已依法具結，

自無甘冒偽證罪之刑事責任故為偏頗原告之不實證述，是證

人王胤浩證述可茲採信。從而依前開進貨資料與證人證述足

徵原告確實有施作維修單A7編號4至11所示項目，原告請求

被告支付維修單A7編號4至11所示項目金額22,300元（600元

+4,200元+1,500元+5,500元+6,000元+3,600元+900元＝22,3

00元），確屬有據。

　⑶附表二維修單A7編號12部分：

　　原告主張有更換附表二維修單A7編號12所示加大中冷器，業

據原告提出111年11月20日向竣豐企業社進貨之N54加大中冷

之估價單（院卷一第339頁），與維修單A7編號12所示修

繕、更換項目均相符，且前開單據進貨時間與系爭車輛在原

告車廠維修時間相符，已足認前開材料係為修繕系爭車輛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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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新品材料。另衡以證人王胤浩亦於本院證稱：伊為原告之

子，有在原告車廠打工，在111年11月至12月間曾協助原告

修繕、安裝維修單A7編號12所示項目於系爭車輛等語（院卷

一第375至376頁），足徵原告確實有施作維修單A7編號12所

示項目，原告請求被告支付維修單A7編號12所示項目金額1

4,500元，確屬有據。至被告辯稱：確實有請原告叫維修單A

7編號12所示材料，但最後決定不更換云云，被告前開答辯

與證人王胤浩所述不符，且若被告沒有確認更換中央冷卻

器，原告焉有可能會先去進貨價值不斐，且可能無法於其他

汽車使用之中央冷卻器，是被告所辯不僅與證人所述不符，

亦與常情相違，要難憑採。

　⑷附表二維修單A7編號14部分：

　　原告固主張要請求附表二維修單A7編號14所示碳纖維下巴費

用9,500元，然觀諸原告所提出如附表二維修單A7所載完工

總額75,700元即不包含維修單A7編號14之費用，另維修單A7

碳纖維下巴費用9,500元處亦記載「扣除」、「（已匯）」

等字眼，足認前開金額被告已經給付，原告自不得再向被告

請求。惟因本案原告請求被告給付金額係依維修單A7所載完

工總額75,700元為計算依據，原告之聲明本未將9,500元記

入請求金額，於計算本件原告得請求金額時，自無庸再將維

修單A7編號14價金9,500元予以扣除，特此敘明。

　⑸綜上，原告就維修單A7所得請求之金額為75,700元（計算

式：38,900元+22,300元+14,500元＝75,700元）。

　⒌維修單A8部分：

　　原告所主張如附表二維修單A8所示維修項目、金額，被告均

不爭執，原告主張被告應支付維修單A8報酬1,000元，自屬

有據。

　⒍基上，原告依據附表一、二所示維修單A1至A8可向被告請求

之承攬報酬為319,970元（計算式：15,320元+9,200元+17,4

00元+9,000元+119,150元+73,200元+75,700元+1,000元＝31

9,970元），扣除被告已經支付予原告126,600元，原告最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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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向被告請求之承攬報酬為193,370元（計算式：319,970

元-126,600元＝193,370元）。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承攬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93,

37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之請求，尚屬無據，應

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經審酌後核與

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七、按各當事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者，其訴訟費用，由法院酌

量情形，命兩造以比例分擔或命一造負擔，或命兩造各自負

擔其支出之訴訟費用，民事訴訟法第79條定有明文。本院審

酌兩造之勝敗比例，就訴訟費用之負擔判決如主文第3項所

示。

八、本件就原告勝訴部分，係屬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訴訟適

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

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鳳山簡易庭　法　　　官  茆怡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書記官　劉企萍

附表一：

A1維修改裝工作單（車號0000-00）

（院卷一第303頁）

費用總額15,320元

A2維修改裝工作單（車號000-0000）

（院卷一第305頁）

費用總額9,200元

A3維修改裝工作單（車號000-0000）

（院卷一第307頁）

費用總額17,400元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04

05

06

07

08

09

10

第十一頁



附表二：（車號0000-00）

A4維修改裝工作單（車號0000-00）

（院卷一第309頁）

費用總額9,000元

維修單A1+A2+A3+A4費用合計50,920元

㈠A5維修改裝工作單（院卷一第311頁）

編號 項目 零件費用 工資費用

1 引擎起落拆裝、整理、渦

輪更換

30,000元

2 變速箱漏油整理

3 原廠7速DCT油底殼 7,500元

4 原廠DCT專用油 9,600元

5 原廠濾芯(方型) 3,500元

6 原廠濾芯(圓型) 3,750元

7 原廠側邊墊片 2,500元

8 17T加大渦輪更換(中古) 25,000元

9 全新改裝機油冷排 8,500元 2,000元

10 全新變速箱冷排 11,500元 2,000元

11 B58強化考耳 10,800元 1,000元

12 全新PR考耳轉接線 3,500元

13 (正廠)引擎腳(左) 5,500元

14 (正廠)引擎腳(右) 5,500元

15 Bosch發電機單向軸承 2,000元

小計 99,150元 35,000元

費用總額134,150元(99,150元+35,000元)

㈡A6維修改裝工作單（院卷一第313頁）

01

02

03

(續上頁)

第十二頁



編號 項目 零件費用 工資費用

1 頭中尾排氣管拆裝(零件自

備)

3,500元

2 火星塞NGK97506 3,600元

3 MHD程式(全開通) 15,000元

4 XHP程式(全開通)DCT 15,000元

5 3.5map(全新) 3,500元

6 燃燒室積碳(3M) 1,500元

7 強化真空管(全車) 2,000元

8 60mm排氣墊片(全新) 500元

9 FTP渦輪管(全新) 6,500元

10 Tail洩壓閥(全新) 4,800元

11 洩壓閥矽膠管(底座) 800元

12 強化PCV閥+鋁蓋 3,500元

13 低溫油龜 1,500元

14 油門放大器BMS(全新) 11,500元

小計 69,700元 3,500元

費用總額73,200元(69,700元+3,500元)

㈢A7維修改裝工作單（院卷一第315頁）

編號 項目 零件費用 工資費用

1 全新SNOW水噴(VC50) 22,500元 5,000元

2 6號噴頭+底座 4,500元

3 加大水噴桶20L 3,500元

4 機油濾芯 600元

5 百適通極冷冰箱精 4,200元

6 冷媒填充+補充冷凍油精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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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抽真空 1,500 元 ( 與

編號6合計)

8 韋伯450汽油泵加裝 5,500元

9 汽油泵啟動線路+感應啟動

開關

6,000元

10 火星塞NGK94201(B58專用) 3,600元

11 考耳加長膠套 900元

12 加大中冷器(全新) 14,500元

13 四輪輪胎拆換+定位(米其

林)代墊

3,400元

14 碳纖維下巴 9,500元

小計 70,700元

(註:編號14

未計入)

5,000元

費用總額75,700元(70,700元+5,000元)

㈣A8維修改裝工作單（院卷一第317頁）

編號 項目 零件費用 工資費用

1 自備機油LM

2 機油芯 600元

3 自備機油精LM

4

5 工資 400元

6 電腦校正

小計 600元 400元

費用總額1,000元(600元+400元)

維修單A5+A6+A7+A8費用合計284,0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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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鳳簡字第595號
原      告  王偉軒即宏威汽車美容館


被      告  夏笭    


訴訟代理人  卓定豐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維修費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93,370元。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82，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按簡易訴訟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255條第1項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原起訴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234,970元，及自支付命令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嗣於本院審理時變更聲明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208,370元，前開變更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
　㈠被告分別自民國111年6月間起至同年10月間將車號0000-00號（下稱A車）及AKE-1819號汽車（下稱B車）、自同年11月間起至同年12月間將車號0000-00號汽車（車身號碼PV77883，下稱系爭車輛）送至原告汽車美容館維修、改裝。原告業已依與被告間約定完成對A車、B車及系爭車輛之維修、改裝工作，維修單及項目、金額如附表一、二所示，維修金額共計新臺幣（下同）334,970元，惟被告僅給付126,600元(院卷一第297、348頁)，迄今尚有208,370元（計算式：334,970元-126,600元=208,370元）未給付。爰依車輛維修契約及承攬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
　㈡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208,370元。
三、被告則以：
　㈠被告為賽車手，確於原告主張之時間內將包含系爭車輛在內之汽車送至原告所經營維修廠送修、改裝，並於111年12月16日自原告處將系爭車輛駛離。然原告所提出維修單上之項目並非均有施作，且被告於112年1月4日駕駛系爭車輛參加賽車示範賽時，因原告之維修不當而發生漏油，被告對原告之信賴已破滅，轉由其他車廠修繕，然原告原先修繕部分有瑕疵應減價。茲就原告請求之款項表示意見如下：
　⒈維修單A1至A4部分：原告確實有依被告指示施作並完成，故不予爭執。
　⒉維修單A5部分：編號9、15部分不爭執原告有依被告指示施作；編號1渦輪更換工資部分同意給付原告15,000元，至引擎起落拆裝整理，原告雖有施作，但非被告所要求且未經被告同意，被告自無庸給付；編號3油底殼部分並未更換，不得請求；編號4至7非以新品施作，只是將物品拆下來清理後再裝上去，故僅能請求工資而不能請求材料費；編號8所示中古渦輪部分，就原告向他人以25,000元購入中古渦輪，並安裝於系爭車輛上不爭執，但因該渦輪有瑕疵，被告使用5,000公里後即損壞，主張應減價；編號10至14部分並未施作，不得請求。
　⒊維修單A6部分：編號1部分不爭執原告有依被告指示施作；至編號2至14部分並未施作，原告不得請求。
　⒋維修單A7部分：編號1至3、13部分不爭執原告有依被告指示施作；編號4至11部分並未施作，原告不得請求；編號12部分雖然有請原告叫料，但之後決定不更換，原告亦不得請求；編號14部分被告之前已匯款，原告應扣除。
　⒌維修單A8部分：有施作，但被告已付現清償。
　㈡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被告於111年6月間起至同年10月間，將A車、B車送至原告汽車美容館維修、改裝，兩造對修繕A、B車部分之A1至A4維修單據所示修繕項目、價格均無意見。後被告於同年11月間起至同年12月15日間，將系爭車輛送至原告汽車美容館維修、改裝，後被告於111年12月16日自原告車廠將系爭車輛駛離，並於111年12月17日、18日駕駛系爭車輛參加比賽等節，兩造均不爭執（院卷一第368頁；院卷二第30頁），前開事實，堪以認定。另原告主張被告就A1至A8維修單項目已清償126,600元，業據原告提出計算式（院卷一第297頁），並有原告前開計算式所依據A3、A5、A8維修單上手寫收款紀錄（院卷一第307、311、317頁）在卷可憑，是原告主張被告已部分清償126,600元等節，亦堪認定。
　㈡按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約定由承攬人供給材料者，其材料之價額，推定為報酬之一部，民法第490條定有明文。另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當事人主張之事實，經他造於準備書狀內或言詞辯論時或在受命法官、受託法官前自認者，無庸舉證，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第279條第1項定有明文。原告對於自己主張之事實已盡證明之責後，被告對其主張，如抗辯其不實並提出反對之主張者，則被告對其反對之主張，亦應負證明之責，此為舉證責任分擔之原則（最高法院18年上字第2855號判例要旨參照）。查原告主張被告未依約給付修繕、改裝系爭車輛之承攬報酬，被告不爭執原告確有維修、改裝之維修單A1至A4、維修單A5編號9、15部分、維修單A6編號1部分、維修單A7編號1至3、13部分、維修單A8，依前揭之旨，前開被告所不爭執部分，原告已無庸舉證。其餘部分扣除被告主張有瑕疵應減價項目（即維修單A5編號8中古渦輪部分），應由原告舉證確有與被告就施作項目達成約定，並已施作完成；被告部分則應就原告修繕、改裝有瑕疵部分為舉證。
　㈢茲就原告得請求之金額分述如下：
　⒈維修單A1至A4部分：
　　原告所主張如附表一所示維修項目、金額，被告均不爭執，原告主張被告應支付維修單A1至A4報酬50,920元（計算式：15,320元+9,200元+17,400元+9,000元＝50,920元），自屬有據。
　⒉維修單A5部分：
　⑴原告所主張附表二維修單A5編號9、15所示維修項目、金額，被告均不爭執，原告得請求前開承攬報酬共計12,500元（10,500元+2,000元＝12,500元）。
　⑵維修單A5編號1部分：
　①原告主張被告當初來維修系爭車輛時表示，要處理引擎、變速箱漏油及更換渦輪，施工方法當然要將引擎整個拆下來才有辦法施作等語（院卷一第349頁）。被告則以不爭執原告有將引擎拆落並更換渦輪，然被告與原告承攬約定之範圍僅為渦輪之更換，不包含引擎部分，僅願支付更換渦輪工資15,000元置辯。是依前揭舉證責任，原告應就承攬修繕範圍有無包含引擎拆裝及修繕變速箱、更換渦輪是否一定要卸下引擎為舉證。
　②查證人楊力誠於審理時證稱：伊曾聽見被告向原告表示沒有請原告將引擎卸下來；修繕變速箱沒有一定要卸下引擎，但因為同時有更換渦輪，所以將引擎一起卸下比較好做等語（院卷一第373頁），是由證人楊力誠前開證述可悉，被告於修繕當時隨即向原告表示並未要求原告卸下引擎，足證被告主張非虛，況證人楊力誠亦證稱修繕變速箱、更換渦輪並無非得卸下引擎之必要，原告自不能僅為方便施作而要求被告支付拆卸引擎之費用。是本院認定拆卸引擎不在兩造約定承攬施作範圍，亦非修繕其他兩造約定項目（變速箱）時所必須之使用工法，從而此部分原告僅得請求更換渦輪之工資15,000元。
　⑶維修單A5編號3至7部分：
　　原告主張有更換附表二維修單A5編號3至7所示變速箱內油底殼及專用油、濾芯、墊片等，業據原告提出111年11月9日向旭翃貿易股份有限公司進貨變速箱油底殼、變速箱油底殼墊片、變速箱濾清器（方形）、變速箱濾清器（圓形）之估價單為憑（院卷一第319頁），與維修單A5編號3、5至7所示修繕、更換項目均相符，且前開單據進貨時間與系爭車輛在原告車廠維修時間吻合，況前開估價單上詳載系爭車輛之車身碼PV77883，已足認前開材料均係專為修繕系爭車輛所進新品材料。另證人楊力誠亦於本院證稱：伊為被告參加比賽之贊助場商，有特別去原告車廠瞭解系爭車輛變速箱之狀況，有看到原告於系爭車輛變速箱更換新的油底殼，其餘材料雖然在裡面看不到，但一般都會更新，因為清洗不划算等語（院卷一第371至374頁），本院審酌證人楊力誠就系爭車輛為何修繕、改裝，改裝方式、目的等均能詳為說明，證述內容未完全袒護任一方，且證人楊力誠為被告贊助商，並無刻意偏袒原告之動機，且已依法具結，自無甘冒偽證罪之刑事責任故為偏頗原告之不實證述，是證人楊力誠證述可茲採信。從而依前開進貨資料與證人證述足證，原告確實有施作維修單A5編號3至7所示項目，原告請求被告支付維修單A5編號3至7所示項目金額26,850元（7,500元+9,600元+3,500元+3,750元+2,500元＝26,850元），確屬有據。
  ⑷維修單A5編號8部分：
　①被告就原告確實向他人以25,000元購入中古渦輪，並安裝於系爭車輛上不爭執，然抗辯該渦輪有瑕疵，被告使用5,000公里後即損壞，主張應減價云云。惟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另按，承攬工作之完成與工作有無瑕疵屬二事，定作人於承攬人完成工作時，縱其工作有瑕疵，仍無解於應給付報酬之義務，然定作人得定相當期限請求承攬人修補，如承攬人不於所定期限內修補瑕疵，或拒絕修補或其瑕疵不能修補者，定作人非不得依民法第494條規定請求減少報酬（最高法院81年度台上字第2736號、73年度台上字第2814號裁判要旨參照）。是依前開見解可悉，被告如認原告更換之中古渦輪有瑕疵，就中古渦輪具有瑕疵部分應由被告舉證，且縱認中古渦輪有瑕疵，被告亦僅得於定期催告原告修補被拒後，行使解除權或請求減少報酬，而不得逕行拒絕給付全部之報酬。
　②經查，本件被告就原告所更換之中古渦輪存有何瑕疵始終未具體指明，且被告亦不爭執於111年12月16日自原告處將更換中古渦輪後之系爭車輛駛離後，翌日即駕駛系爭車輛參加比賽（院卷二第30頁），被告既能以更換後之中古渦輪參加激烈之車輛競賽，原告所更換於系爭車輛之中古渦輪是否有瑕疵已非無疑。又被告另主張系爭車輛於比賽時起火、發生故障云云，然就瑕疵發生時間說詞反覆，起火原因亦與渦輪無關，且迄未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自難認被告已就中古渦輪具有瑕疵乙節盡舉證之責。
　③至被告固提出於112年1月5日至宥虎車業更換全新渦輪之單據（院卷一第249頁），然更換渦輪之原因眾多，亦有可能僅係為增強系爭車輛之馬力而為之，是被告所提前開單據僅得佐證被告於112年1月5日有為系爭車輛更換渦輪，但無法用以證明原告前所更換之中古渦輪有瑕疵。再者，縱認原告所更換之中古渦輪有瑕疵，依前揭之旨被告亦僅得於請求原告修補瑕疵被拒後，方得主張減少報酬，但被告直接請他人修繕（院卷一第249、370頁），拒絕給付原告價金，與前揭之旨相違，自亦無由主張減少報酬。
　④兩造均不爭執原告已依被告指示為系爭車輛更換中古渦輪，被告既不能證明中古渦輪有瑕疵，則原告請求被告支付中古渦輪之費用25,000元即屬有據。
　⑸維修單A5編號10至14部分：
　　原告主張有更換附表二維修單A5編號10至14所示全新變速箱冷排、B58強化考耳、全新PR考耳轉接線、引擎腳（左、右）等，業據原告提出111年11月22日向旭翃貿易股份有限公司進貨引擎腳之估價單、111年11月8日向竣豐汽車進貨機油冷排組、B85考爾（註：應為考耳）之單據、111年11月8日向國外廠商購買之電源線束為憑（院卷一第321、325、387頁），與維修單A5編號10至14所示修繕、更換項目均大致相符，且前開單據進貨時間與系爭車輛在原告車廠維修時間相符，另竣豐汽車單據上亦詳載系爭車輛之車身碼PV77883，已足認前開材料均係專為修繕系爭車輛所進新品材料。另衡以證人王胤浩亦於本院證稱：伊為原告之子，有在原告車廠打工，在111年11月至12月間曾協助原告修繕、安裝維修單A5編號10至14所示項目於系爭車輛，且均為新品等語（院卷一第375頁），本院審酌證人王胤浩就系爭車輛為何修繕、改裝，改裝方式、目的等均能詳為說明，且就未曾見聞改裝項目亦據實以告，證述內容未完全袒護原告，且已依法具結，自無甘冒偽證罪之刑事責任故為偏頗原告之不實證述，是證人王胤浩證述可茲採信。從而依前開進貨資料與證人證述足證原告確實有施作維修單A5編號10至14所示項目，原告請求被告支付維修單A5編號10至14所示項目金額39,800元（13,500元+11,800元+3,500元+5,500元+5,500元＝39,800元），確屬有據。
  ⑹綜上，原告就維修單A5所得請求之金額為119,150元（計算式：12,500元+15,000元+26,850元+25,000元+39,800元＝119,150元），逾此部分，即屬無據。

　⒊維修單A6部分：
　⑴原告所主張附表二維修單A6編號1所示維修項目、金額，被告不爭執，原告得請求前開項目承攬報酬3,500元。
　⑵原告主張有更換附表二維修單A6編號2至14所示火星塞NGK97506、MHD程式、XHP程式、3.5map、燃燒室積碳、強化真空管、60mm排氣墊片、FTP渦輪管、Tail洩壓閥、洩壓閥矽膠管(底座)、強化PCV閥及鋁蓋、低溫油龜、油門放大器BMS等，業據原告提出111年11月4日向國外訂購MHD程式之發票、111年11月6日向國外網站購買變速箱XHP程式之網頁擷圖、111年11月13日向速決有限公司購買Tail外洩式洩壓閥、底座、N54PCV閥及鋁蓋、N54低溫油規（註：應為油龜）之估價單、111年11月27日向Burger Motorsports購買油門放大器BMS之網頁擷圖為憑（院卷一第205、207、211、327、329、331頁），與維修單A6編號3、4、10至14所示修繕、更換項目均大致相符，且前開發票、估價單、網頁擷圖進貨時間與系爭車輛在原告車廠維修時間相符，另購買變速箱XHP程式之網頁擷圖上亦詳載系爭車輛之車身碼PV77883及被告之姓名，已足認前開材料均係專為修繕系爭車輛所進新品材料。另衡以證人楊力誠亦於本院證稱：伊為被告比賽報名費之贊助廠商，曾去原告車廠確認系爭車輛施作項目，伊有見到附表二維修單A6編號1至14項目均有安裝、更換等語（院卷一第372頁），本院審酌證人楊力誠就系爭車輛為何修繕、改裝，改裝方式、目的等均能詳為說明，證述內容未完全袒護任一方，且證人楊力誠為被告贊助商，並無刻意偏袒原告之動機，且已依法具結，自無甘冒偽證罪之刑事責任故為偏頗原告之不實證述，是證人楊力誠證述可茲採信。從而依前開進貨資料與證人證述足證原告確實有施作附表二維修單A6編號2至14項目所示項目，原告請求被告支付維修單A6編號2至14項目所示項目金額69,700元（3,600元+15,000元+15,000元+3,500元+1,500元+2,000元+500元+6,500元+4,800元+800元+3,500元+1,500元+11,500元＝69,700元），確屬有據。
　⑶綜上，原告就維修單A6所得請求之金額為73,200元（計算式：3,500元+69,700元＝73,200元）。
　⒋維修單A7部分：
　⑴原告所主張附表二維修單A7編號1至3、13所示維修項目、金額，被告均不爭執，原告得請求前開承攬報酬共計38,900元（27,500元+4,500元+3,500元+3,400元＝38,900元）。
　⑵附表二維修單A7編號4至11部分：
　　原告主張有更換附表二維修單A7編號4至11所示機油濾芯、百適通極冷冰箱精、抽真空後冷媒填充及補充冷凍油精、加裝韋伯450汽油泵、汽油泵啟動線路及感應啟動開關、火星塞NGK94201(B58專用)、考耳加長膠套等，業據原告提出111年11月10日向瑞鴻汽車修護廠調貨之考耳膠套、韋伯450汽油泵之單據（院卷一第337、395頁），與維修單A7編號8、11所示修繕、更換項目均相符，且前開單據調貨時間與系爭車輛在原告車廠維修時間相符，所載廠牌亦與系爭車輛廠牌相同，已足認前開材料係為修繕、改裝系爭車輛所進新品材料。又維修單A7編號9所示汽油泵啟動線路及感應啟動開關係為原告為啟動維修單A7編號8所示韋伯450汽油泵所配線製作，應認亦有施作，否則無法啟動韋伯450汽油泵。再衡以證人王胤浩亦於本院證稱：伊為原告之子，有在原告車廠打工，在111年11月至12月間曾協助原告修繕、安裝維修單A7編號4至7、10至11所示項目於系爭車輛等語（院卷一第375至376頁），本院審酌證人王胤浩就系爭車輛為何修繕、改裝，改裝方式、目的等均能詳為說明，且就未曾見聞改裝項目亦據實以告，證述內容未完全袒護原告，且已依法具結，自無甘冒偽證罪之刑事責任故為偏頗原告之不實證述，是證人王胤浩證述可茲採信。從而依前開進貨資料與證人證述足徵原告確實有施作維修單A7編號4至11所示項目，原告請求被告支付維修單A7編號4至11所示項目金額22,300元（600元+4,200元+1,500元+5,500元+6,000元+3,600元+900元＝22,300元），確屬有據。
　⑶附表二維修單A7編號12部分：
　　原告主張有更換附表二維修單A7編號12所示加大中冷器，業據原告提出111年11月20日向竣豐企業社進貨之N54加大中冷之估價單（院卷一第339頁），與維修單A7編號12所示修繕、更換項目均相符，且前開單據進貨時間與系爭車輛在原告車廠維修時間相符，已足認前開材料係為修繕系爭車輛所進新品材料。另衡以證人王胤浩亦於本院證稱：伊為原告之子，有在原告車廠打工，在111年11月至12月間曾協助原告修繕、安裝維修單A7編號12所示項目於系爭車輛等語（院卷一第375至376頁），足徵原告確實有施作維修單A7編號12所示項目，原告請求被告支付維修單A7編號12所示項目金額14,500元，確屬有據。至被告辯稱：確實有請原告叫維修單A7編號12所示材料，但最後決定不更換云云，被告前開答辯與證人王胤浩所述不符，且若被告沒有確認更換中央冷卻器，原告焉有可能會先去進貨價值不斐，且可能無法於其他汽車使用之中央冷卻器，是被告所辯不僅與證人所述不符，亦與常情相違，要難憑採。
　⑷附表二維修單A7編號14部分：
　　原告固主張要請求附表二維修單A7編號14所示碳纖維下巴費用9,500元，然觀諸原告所提出如附表二維修單A7所載完工總額75,700元即不包含維修單A7編號14之費用，另維修單A7碳纖維下巴費用9,500元處亦記載「扣除」、「（已匯）」等字眼，足認前開金額被告已經給付，原告自不得再向被告請求。惟因本案原告請求被告給付金額係依維修單A7所載完工總額75,700元為計算依據，原告之聲明本未將9,500元記入請求金額，於計算本件原告得請求金額時，自無庸再將維修單A7編號14價金9,500元予以扣除，特此敘明。
　⑸綜上，原告就維修單A7所得請求之金額為75,700元（計算式：38,900元+22,300元+14,500元＝75,700元）。
　⒌維修單A8部分：
　　原告所主張如附表二維修單A8所示維修項目、金額，被告均不爭執，原告主張被告應支付維修單A8報酬1,000元，自屬有據。
　⒍基上，原告依據附表一、二所示維修單A1至A8可向被告請求之承攬報酬為319,970元（計算式：15,320元+9,200元+17,400元+9,000元+119,150元+73,200元+75,700元+1,000元＝319,970元），扣除被告已經支付予原告126,600元，原告最終得向被告請求之承攬報酬為193,370元（計算式：319,970元-126,600元＝193,370元）。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承攬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93,37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之請求，尚屬無據，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經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七、按各當事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者，其訴訟費用，由法院酌量情形，命兩造以比例分擔或命一造負擔，或命兩造各自負擔其支出之訴訟費用，民事訴訟法第79條定有明文。本院審酌兩造之勝敗比例，就訴訟費用之負擔判決如主文第3項所示。
八、本件就原告勝訴部分，係屬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鳳山簡易庭　法　　　官  茆怡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書記官　劉企萍

附表一：
		A1維修改裝工作單（車號0000-00）
（院卷一第303頁）

		


		


		費用總額15,320元



		A2維修改裝工作單（車號000-0000）
（院卷一第305頁）

		


		


		費用總額9,200元



		A3維修改裝工作單（車號000-0000）
（院卷一第307頁）

		


		


		費用總額17,400元



		A4維修改裝工作單（車號0000-00）
（院卷一第309頁）

		


		


		費用總額9,000元



		維修單A1+A2+A3+A4費用合計50,920元

		


		


		










附表二：（車號0000-00）
		㈠A5維修改裝工作單（院卷一第311頁）

		


		


		




		編號

		項目

		零件費用

		工資費用



		1

		引擎起落拆裝、整理、渦輪更換

		


		30,000元



		2

		變速箱漏油整理

		


		




		3

		原廠7速DCT油底殼

		7,500元

		




		4

		原廠DCT專用油

		9,600元

		




		5

		原廠濾芯(方型)

		3,500元

		




		6

		原廠濾芯(圓型)

		3,750元

		




		7

		原廠側邊墊片

		2,500元

		




		8

		17T加大渦輪更換(中古)

		25,000元

		




		9

		全新改裝機油冷排

		8,500元

		2,000元



		10

		全新變速箱冷排

		11,500元

		2,000元



		11

		B58強化考耳

		10,800元

		1,000元



		12

		全新PR考耳轉接線

		3,500元

		




		13

		(正廠)引擎腳(左)

		5,500元

		




		14

		(正廠)引擎腳(右)

		5,500元

		




		15

		Bosch發電機單向軸承

		2,000元

		




		小計

		


		99,150元

		35,000元



		費用總額134,150元(99,150元+35,000元)

		


		


		




		㈡A6維修改裝工作單（院卷一第313頁）

		


		


		




		編號

		項目

		零件費用

		工資費用



		1

		頭中尾排氣管拆裝(零件自
備)

		


		3,500元



		2

		火星塞NGK97506

		3,600元

		




		3

		MHD程式(全開通)

		15,000元

		




		4

		XHP程式(全開通)DCT

		15,000元

		




		5

		3.5map(全新)

		3,500元

		




		6

		燃燒室積碳(3M)

		1,500元

		




		7

		強化真空管(全車)

		2,000元

		




		8

		60mm排氣墊片(全新)

		500元

		




		9

		FTP渦輪管(全新)

		6,500元

		




		10

		Tail洩壓閥(全新)

		4,800元

		




		11

		洩壓閥矽膠管(底座)

		800元

		




		12

		強化PCV閥+鋁蓋

		3,500元

		




		13

		低溫油龜

		1,500元

		




		14

		油門放大器BMS(全新)

		11,500元

		




		小計

		


		69,700元

		3,500元



		費用總額73,200元(69,700元+3,500元)

		


		


		




		㈢A7維修改裝工作單（院卷一第315頁）

		


		


		




		編號

		項目

		零件費用

		工資費用



		1

		全新SNOW水噴(VC50)

		22,500元

		5,000元



		2

		6號噴頭+底座

		4,500元

		




		3

		加大水噴桶20L

		3,500元

		




		4

		機油濾芯

		600元

		




		5

		百適通極冷冰箱精

		4,200元

		




		6

		冷媒填充+補充冷凍油精

		


		




		7

		抽真空

		1,500元(與編號6合計)

		




		8

		韋伯450汽油泵加裝

		5,500元

		




		9

		汽油泵啟動線路+感應啟動開關

		6,000元

		




		10

		火星塞NGK94201(B58專用)

		3,600元

		




		11

		考耳加長膠套

		900元

		




		12

		加大中冷器(全新)

		14,500元

		




		13

		四輪輪胎拆換+定位(米其林)代墊

		3,400元

		




		14

		碳纖維下巴

		9,500元

		




		小計

		


		70,700元
(註:編號14未計入)

		5,000元



		費用總額75,700元(70,700元+5,000元)

		


		


		




		㈣A8維修改裝工作單（院卷一第317頁）

		


		


		




		編號

		項目

		零件費用

		工資費用



		1

		自備機油LM

		


		




		2

		機油芯

		600元

		




		3

		自備機油精LM

		


		




		4

		


		


		




		5

		工資

		


		400元



		6

		電腦校正

		


		




		小計

		


		600元

		400元



		費用總額1,000元(600元+400元)

		


		


		




		維修單A5+A6+A7+A8費用合計284,050元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鳳簡字第595號
原      告  王偉軒即宏威汽車美容館

被      告  夏笭    

訴訟代理人  卓定豐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維修費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7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93,370元。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82，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按簡易訴訟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
    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
    法第436條第2項、第255條第1項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本件
    原告原起訴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234,970
    元，及自支付命令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5％計算之利息，嗣於本院審理時變更聲明請求：被告應給付
    原告208,370元，前開變更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
    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
　㈠被告分別自民國111年6月間起至同年10月間將車號0000-00號
    （下稱A車）及AKE-1819號汽車（下稱B車）、自同年11月間
    起至同年12月間將車號0000-00號汽車（車身號碼PV77883，
    下稱系爭車輛）送至原告汽車美容館維修、改裝。原告業已
    依與被告間約定完成對A車、B車及系爭車輛之維修、改裝工
    作，維修單及項目、金額如附表一、二所示，維修金額共計
    新臺幣（下同）334,970元，惟被告僅給付126,600元(院卷
    一第297、348頁)，迄今尚有208,370元（計算式：334,970
    元-126,600元=208,370元）未給付。爰依車輛維修契約及承
    攬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
　㈡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208,370元。
三、被告則以：
　㈠被告為賽車手，確於原告主張之時間內將包含系爭車輛在內
    之汽車送至原告所經營維修廠送修、改裝，並於111年12月1
    6日自原告處將系爭車輛駛離。然原告所提出維修單上之項
    目並非均有施作，且被告於112年1月4日駕駛系爭車輛參加
    賽車示範賽時，因原告之維修不當而發生漏油，被告對原告
    之信賴已破滅，轉由其他車廠修繕，然原告原先修繕部分有
    瑕疵應減價。茲就原告請求之款項表示意見如下：
　⒈維修單A1至A4部分：原告確實有依被告指示施作並完成，故
    不予爭執。
　⒉維修單A5部分：編號9、15部分不爭執原告有依被告指示施作
    ；編號1渦輪更換工資部分同意給付原告15,000元，至引擎
    起落拆裝整理，原告雖有施作，但非被告所要求且未經被告
    同意，被告自無庸給付；編號3油底殼部分並未更換，不得
    請求；編號4至7非以新品施作，只是將物品拆下來清理後再
    裝上去，故僅能請求工資而不能請求材料費；編號8所示中
    古渦輪部分，就原告向他人以25,000元購入中古渦輪，並安
    裝於系爭車輛上不爭執，但因該渦輪有瑕疵，被告使用5,00
    0公里後即損壞，主張應減價；編號10至14部分並未施作，
    不得請求。
　⒊維修單A6部分：編號1部分不爭執原告有依被告指示施作；至
    編號2至14部分並未施作，原告不得請求。
　⒋維修單A7部分：編號1至3、13部分不爭執原告有依被告指示
    施作；編號4至11部分並未施作，原告不得請求；編號12部
    分雖然有請原告叫料，但之後決定不更換，原告亦不得請求
    ；編號14部分被告之前已匯款，原告應扣除。
　⒌維修單A8部分：有施作，但被告已付現清償。
　㈡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被告於111年6月間起至同年10月間，將A車、B車送至原告汽
    車美容館維修、改裝，兩造對修繕A、B車部分之A1至A4維修
    單據所示修繕項目、價格均無意見。後被告於同年11月間起
    至同年12月15日間，將系爭車輛送至原告汽車美容館維修、
    改裝，後被告於111年12月16日自原告車廠將系爭車輛駛離
    ，並於111年12月17日、18日駕駛系爭車輛參加比賽等節，
    兩造均不爭執（院卷一第368頁；院卷二第30頁），前開事
    實，堪以認定。另原告主張被告就A1至A8維修單項目已清償
    126,600元，業據原告提出計算式（院卷一第297頁），並有
    原告前開計算式所依據A3、A5、A8維修單上手寫收款紀錄（
    院卷一第307、311、317頁）在卷可憑，是原告主張被告已
    部分清償126,600元等節，亦堪認定。
　㈡按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
    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約定由承攬人供給材料者
    ，其材料之價額，推定為報酬之一部，民法第490條定有明
    文。另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
    責任；當事人主張之事實，經他造於準備書狀內或言詞辯論
    時或在受命法官、受託法官前自認者，無庸舉證，民事訴訟
    法第277條前段、第279條第1項定有明文。原告對於自己主
    張之事實已盡證明之責後，被告對其主張，如抗辯其不實並
    提出反對之主張者，則被告對其反對之主張，亦應負證明之
    責，此為舉證責任分擔之原則（最高法院18年上字第2855號
    判例要旨參照）。查原告主張被告未依約給付修繕、改裝系
    爭車輛之承攬報酬，被告不爭執原告確有維修、改裝之維修
    單A1至A4、維修單A5編號9、15部分、維修單A6編號1部分、
    維修單A7編號1至3、13部分、維修單A8，依前揭之旨，前開
    被告所不爭執部分，原告已無庸舉證。其餘部分扣除被告主
    張有瑕疵應減價項目（即維修單A5編號8中古渦輪部分），
    應由原告舉證確有與被告就施作項目達成約定，並已施作完
    成；被告部分則應就原告修繕、改裝有瑕疵部分為舉證。
　㈢茲就原告得請求之金額分述如下：
　⒈維修單A1至A4部分：
　　原告所主張如附表一所示維修項目、金額，被告均不爭執，
    原告主張被告應支付維修單A1至A4報酬50,920元（計算式：
    15,320元+9,200元+17,400元+9,000元＝50,920元），自屬有
    據。
　⒉維修單A5部分：
　⑴原告所主張附表二維修單A5編號9、15所示維修項目、金額，
    被告均不爭執，原告得請求前開承攬報酬共計12,500元（10
    ,500元+2,000元＝12,500元）。
　⑵維修單A5編號1部分：
　①原告主張被告當初來維修系爭車輛時表示，要處理引擎、變
    速箱漏油及更換渦輪，施工方法當然要將引擎整個拆下來才
    有辦法施作等語（院卷一第349頁）。被告則以不爭執原告
    有將引擎拆落並更換渦輪，然被告與原告承攬約定之範圍僅
    為渦輪之更換，不包含引擎部分，僅願支付更換渦輪工資15
    ,000元置辯。是依前揭舉證責任，原告應就承攬修繕範圍有
    無包含引擎拆裝及修繕變速箱、更換渦輪是否一定要卸下引
    擎為舉證。
　②查證人楊力誠於審理時證稱：伊曾聽見被告向原告表示沒有
    請原告將引擎卸下來；修繕變速箱沒有一定要卸下引擎，但
    因為同時有更換渦輪，所以將引擎一起卸下比較好做等語（
    院卷一第373頁），是由證人楊力誠前開證述可悉，被告於
    修繕當時隨即向原告表示並未要求原告卸下引擎，足證被告
    主張非虛，況證人楊力誠亦證稱修繕變速箱、更換渦輪並無
    非得卸下引擎之必要，原告自不能僅為方便施作而要求被告
    支付拆卸引擎之費用。是本院認定拆卸引擎不在兩造約定承
    攬施作範圍，亦非修繕其他兩造約定項目（變速箱）時所必
    須之使用工法，從而此部分原告僅得請求更換渦輪之工資15
    ,000元。
　⑶維修單A5編號3至7部分：
　　原告主張有更換附表二維修單A5編號3至7所示變速箱內油底
    殼及專用油、濾芯、墊片等，業據原告提出111年11月9日向
    旭翃貿易股份有限公司進貨變速箱油底殼、變速箱油底殼墊
    片、變速箱濾清器（方形）、變速箱濾清器（圓形）之估價
    單為憑（院卷一第319頁），與維修單A5編號3、5至7所示修
    繕、更換項目均相符，且前開單據進貨時間與系爭車輛在原
    告車廠維修時間吻合，況前開估價單上詳載系爭車輛之車身
    碼PV77883，已足認前開材料均係專為修繕系爭車輛所進新
    品材料。另證人楊力誠亦於本院證稱：伊為被告參加比賽之
    贊助場商，有特別去原告車廠瞭解系爭車輛變速箱之狀況，
    有看到原告於系爭車輛變速箱更換新的油底殼，其餘材料雖
    然在裡面看不到，但一般都會更新，因為清洗不划算等語（
    院卷一第371至374頁），本院審酌證人楊力誠就系爭車輛為
    何修繕、改裝，改裝方式、目的等均能詳為說明，證述內容
    未完全袒護任一方，且證人楊力誠為被告贊助商，並無刻意
    偏袒原告之動機，且已依法具結，自無甘冒偽證罪之刑事責
    任故為偏頗原告之不實證述，是證人楊力誠證述可茲採信。
    從而依前開進貨資料與證人證述足證，原告確實有施作維修
    單A5編號3至7所示項目，原告請求被告支付維修單A5編號3
    至7所示項目金額26,850元（7,500元+9,600元+3,500元+3,7
    50元+2,500元＝26,850元），確屬有據。
  ⑷維修單A5編號8部分：
　①被告就原告確實向他人以25,000元購入中古渦輪，並安裝於
    系爭車輛上不爭執，然抗辯該渦輪有瑕疵，被告使用5,000
    公里後即損壞，主張應減價云云。惟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
    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
    段定有明文；另按，承攬工作之完成與工作有無瑕疵屬二事
    ，定作人於承攬人完成工作時，縱其工作有瑕疵，仍無解於
    應給付報酬之義務，然定作人得定相當期限請求承攬人修補
    ，如承攬人不於所定期限內修補瑕疵，或拒絕修補或其瑕疵
    不能修補者，定作人非不得依民法第494條規定請求減少報
    酬（最高法院81年度台上字第2736號、73年度台上字第2814
    號裁判要旨參照）。是依前開見解可悉，被告如認原告更換
    之中古渦輪有瑕疵，就中古渦輪具有瑕疵部分應由被告舉證
    ，且縱認中古渦輪有瑕疵，被告亦僅得於定期催告原告修補
    被拒後，行使解除權或請求減少報酬，而不得逕行拒絕給付
    全部之報酬。
　②經查，本件被告就原告所更換之中古渦輪存有何瑕疵始終未
    具體指明，且被告亦不爭執於111年12月16日自原告處將更
    換中古渦輪後之系爭車輛駛離後，翌日即駕駛系爭車輛參加
    比賽（院卷二第30頁），被告既能以更換後之中古渦輪參加
    激烈之車輛競賽，原告所更換於系爭車輛之中古渦輪是否有
    瑕疵已非無疑。又被告另主張系爭車輛於比賽時起火、發生
    故障云云，然就瑕疵發生時間說詞反覆，起火原因亦與渦輪
    無關，且迄未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自難認被告已就中古
    渦輪具有瑕疵乙節盡舉證之責。
　③至被告固提出於112年1月5日至宥虎車業更換全新渦輪之單據
    （院卷一第249頁），然更換渦輪之原因眾多，亦有可能僅
    係為增強系爭車輛之馬力而為之，是被告所提前開單據僅得
    佐證被告於112年1月5日有為系爭車輛更換渦輪，但無法用
    以證明原告前所更換之中古渦輪有瑕疵。再者，縱認原告所
    更換之中古渦輪有瑕疵，依前揭之旨被告亦僅得於請求原告
    修補瑕疵被拒後，方得主張減少報酬，但被告直接請他人修
    繕（院卷一第249、370頁），拒絕給付原告價金，與前揭之
    旨相違，自亦無由主張減少報酬。
　④兩造均不爭執原告已依被告指示為系爭車輛更換中古渦輪，
    被告既不能證明中古渦輪有瑕疵，則原告請求被告支付中古
    渦輪之費用25,000元即屬有據。
　⑸維修單A5編號10至14部分：
　　原告主張有更換附表二維修單A5編號10至14所示全新變速箱
    冷排、B58強化考耳、全新PR考耳轉接線、引擎腳（左、右
    ）等，業據原告提出111年11月22日向旭翃貿易股份有限公
    司進貨引擎腳之估價單、111年11月8日向竣豐汽車進貨機油
    冷排組、B85考爾（註：應為考耳）之單據、111年11月8日
    向國外廠商購買之電源線束為憑（院卷一第321、325、387
    頁），與維修單A5編號10至14所示修繕、更換項目均大致相
    符，且前開單據進貨時間與系爭車輛在原告車廠維修時間相
    符，另竣豐汽車單據上亦詳載系爭車輛之車身碼PV77883，
    已足認前開材料均係專為修繕系爭車輛所進新品材料。另衡
    以證人王胤浩亦於本院證稱：伊為原告之子，有在原告車廠
    打工，在111年11月至12月間曾協助原告修繕、安裝維修單A
    5編號10至14所示項目於系爭車輛，且均為新品等語（院卷
    一第375頁），本院審酌證人王胤浩就系爭車輛為何修繕、
    改裝，改裝方式、目的等均能詳為說明，且就未曾見聞改裝
    項目亦據實以告，證述內容未完全袒護原告，且已依法具結
    ，自無甘冒偽證罪之刑事責任故為偏頗原告之不實證述，是
    證人王胤浩證述可茲採信。從而依前開進貨資料與證人證述
    足證原告確實有施作維修單A5編號10至14所示項目，原告請
    求被告支付維修單A5編號10至14所示項目金額39,800元（13
    ,500元+11,800元+3,500元+5,500元+5,500元＝39,800元），
    確屬有據。
  ⑹綜上，原告就維修單A5所得請求之金額為119,150元（計算式
    ：12,500元+15,000元+26,850元+25,000元+39,800元＝119,1
    50元），逾此部分，即屬無據。
　⒊維修單A6部分：
　⑴原告所主張附表二維修單A6編號1所示維修項目、金額，被告
    不爭執，原告得請求前開項目承攬報酬3,500元。
　⑵原告主張有更換附表二維修單A6編號2至14所示火星塞NGK975
    06、MHD程式、XHP程式、3.5map、燃燒室積碳、強化真空管
    、60mm排氣墊片、FTP渦輪管、Tail洩壓閥、洩壓閥矽膠管(
    底座)、強化PCV閥及鋁蓋、低溫油龜、油門放大器BMS等，
    業據原告提出111年11月4日向國外訂購MHD程式之發票、111
    年11月6日向國外網站購買變速箱XHP程式之網頁擷圖、111
    年11月13日向速決有限公司購買Tail外洩式洩壓閥、底座、
    N54PCV閥及鋁蓋、N54低溫油規（註：應為油龜）之估價單
    、111年11月27日向Burger Motorsports購買油門放大器BMS
    之網頁擷圖為憑（院卷一第205、207、211、327、329、331
    頁），與維修單A6編號3、4、10至14所示修繕、更換項目均
    大致相符，且前開發票、估價單、網頁擷圖進貨時間與系爭
    車輛在原告車廠維修時間相符，另購買變速箱XHP程式之網
    頁擷圖上亦詳載系爭車輛之車身碼PV77883及被告之姓名，
    已足認前開材料均係專為修繕系爭車輛所進新品材料。另衡
    以證人楊力誠亦於本院證稱：伊為被告比賽報名費之贊助廠
    商，曾去原告車廠確認系爭車輛施作項目，伊有見到附表二
    維修單A6編號1至14項目均有安裝、更換等語（院卷一第372
    頁），本院審酌證人楊力誠就系爭車輛為何修繕、改裝，改
    裝方式、目的等均能詳為說明，證述內容未完全袒護任一方
    ，且證人楊力誠為被告贊助商，並無刻意偏袒原告之動機，
    且已依法具結，自無甘冒偽證罪之刑事責任故為偏頗原告之
    不實證述，是證人楊力誠證述可茲採信。從而依前開進貨資
    料與證人證述足證原告確實有施作附表二維修單A6編號2至1
    4項目所示項目，原告請求被告支付維修單A6編號2至14項目
    所示項目金額69,700元（3,600元+15,000元+15,000元+3,50
    0元+1,500元+2,000元+500元+6,500元+4,800元+800元+3,50
    0元+1,500元+11,500元＝69,700元），確屬有據。
　⑶綜上，原告就維修單A6所得請求之金額為73,200元（計算式
    ：3,500元+69,700元＝73,200元）。
　⒋維修單A7部分：
　⑴原告所主張附表二維修單A7編號1至3、13所示維修項目、金
    額，被告均不爭執，原告得請求前開承攬報酬共計38,900元
    （27,500元+4,500元+3,500元+3,400元＝38,900元）。
　⑵附表二維修單A7編號4至11部分：
　　原告主張有更換附表二維修單A7編號4至11所示機油濾芯、
    百適通極冷冰箱精、抽真空後冷媒填充及補充冷凍油精、加
    裝韋伯450汽油泵、汽油泵啟動線路及感應啟動開關、火星
    塞NGK94201(B58專用)、考耳加長膠套等，業據原告提出111
    年11月10日向瑞鴻汽車修護廠調貨之考耳膠套、韋伯450汽
    油泵之單據（院卷一第337、395頁），與維修單A7編號8、1
    1所示修繕、更換項目均相符，且前開單據調貨時間與系爭
    車輛在原告車廠維修時間相符，所載廠牌亦與系爭車輛廠牌
    相同，已足認前開材料係為修繕、改裝系爭車輛所進新品材
    料。又維修單A7編號9所示汽油泵啟動線路及感應啟動開關
    係為原告為啟動維修單A7編號8所示韋伯450汽油泵所配線製
    作，應認亦有施作，否則無法啟動韋伯450汽油泵。再衡以
    證人王胤浩亦於本院證稱：伊為原告之子，有在原告車廠打
    工，在111年11月至12月間曾協助原告修繕、安裝維修單A7
    編號4至7、10至11所示項目於系爭車輛等語（院卷一第375
    至376頁），本院審酌證人王胤浩就系爭車輛為何修繕、改
    裝，改裝方式、目的等均能詳為說明，且就未曾見聞改裝項
    目亦據實以告，證述內容未完全袒護原告，且已依法具結，
    自無甘冒偽證罪之刑事責任故為偏頗原告之不實證述，是證
    人王胤浩證述可茲採信。從而依前開進貨資料與證人證述足
    徵原告確實有施作維修單A7編號4至11所示項目，原告請求
    被告支付維修單A7編號4至11所示項目金額22,300元（600元
    +4,200元+1,500元+5,500元+6,000元+3,600元+900元＝22,30
    0元），確屬有據。
　⑶附表二維修單A7編號12部分：
　　原告主張有更換附表二維修單A7編號12所示加大中冷器，業
    據原告提出111年11月20日向竣豐企業社進貨之N54加大中冷
    之估價單（院卷一第339頁），與維修單A7編號12所示修繕
    、更換項目均相符，且前開單據進貨時間與系爭車輛在原告
    車廠維修時間相符，已足認前開材料係為修繕系爭車輛所進
    新品材料。另衡以證人王胤浩亦於本院證稱：伊為原告之子
    ，有在原告車廠打工，在111年11月至12月間曾協助原告修
    繕、安裝維修單A7編號12所示項目於系爭車輛等語（院卷一
    第375至376頁），足徵原告確實有施作維修單A7編號12所示
    項目，原告請求被告支付維修單A7編號12所示項目金額14,5
    00元，確屬有據。至被告辯稱：確實有請原告叫維修單A7編
    號12所示材料，但最後決定不更換云云，被告前開答辯與證
    人王胤浩所述不符，且若被告沒有確認更換中央冷卻器，原
    告焉有可能會先去進貨價值不斐，且可能無法於其他汽車使
    用之中央冷卻器，是被告所辯不僅與證人所述不符，亦與常
    情相違，要難憑採。
　⑷附表二維修單A7編號14部分：
　　原告固主張要請求附表二維修單A7編號14所示碳纖維下巴費
    用9,500元，然觀諸原告所提出如附表二維修單A7所載完工
    總額75,700元即不包含維修單A7編號14之費用，另維修單A7
    碳纖維下巴費用9,500元處亦記載「扣除」、「（已匯）」
    等字眼，足認前開金額被告已經給付，原告自不得再向被告
    請求。惟因本案原告請求被告給付金額係依維修單A7所載完
    工總額75,700元為計算依據，原告之聲明本未將9,500元記
    入請求金額，於計算本件原告得請求金額時，自無庸再將維
    修單A7編號14價金9,500元予以扣除，特此敘明。
　⑸綜上，原告就維修單A7所得請求之金額為75,700元（計算式
    ：38,900元+22,300元+14,500元＝75,700元）。
　⒌維修單A8部分：
　　原告所主張如附表二維修單A8所示維修項目、金額，被告均
    不爭執，原告主張被告應支付維修單A8報酬1,000元，自屬
    有據。
　⒍基上，原告依據附表一、二所示維修單A1至A8可向被告請求
    之承攬報酬為319,970元（計算式：15,320元+9,200元+17,4
    00元+9,000元+119,150元+73,200元+75,700元+1,000元＝319
    ,970元），扣除被告已經支付予原告126,600元，原告最終
    得向被告請求之承攬報酬為193,370元（計算式：319,970元
    -126,600元＝193,370元）。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承攬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93,
    37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之請求，尚屬無據，應
    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經審酌後核與
    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七、按各當事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者，其訴訟費用，由法院酌
    量情形，命兩造以比例分擔或命一造負擔，或命兩造各自負
    擔其支出之訴訟費用，民事訴訟法第79條定有明文。本院審
    酌兩造之勝敗比例，就訴訟費用之負擔判決如主文第3項所
    示。
八、本件就原告勝訴部分，係屬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訴訟適
    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
    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鳳山簡易庭　法　　　官  茆怡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書記官　劉企萍
附表一：
A1維修改裝工作單（車號0000-00） （院卷一第303頁）   費用總額15,320元 A2維修改裝工作單（車號000-0000） （院卷一第305頁）   費用總額9,200元 A3維修改裝工作單（車號000-0000） （院卷一第307頁）   費用總額17,400元 A4維修改裝工作單（車號0000-00） （院卷一第309頁）   費用總額9,000元 維修單A1+A2+A3+A4費用合計50,920元    

附表二：（車號0000-00）
㈠A5維修改裝工作單（院卷一第311頁）    編號 項目 零件費用 工資費用 1 引擎起落拆裝、整理、渦輪更換  30,000元 2 變速箱漏油整理   3 原廠7速DCT油底殼 7,500元  4 原廠DCT專用油 9,600元  5 原廠濾芯(方型) 3,500元  6 原廠濾芯(圓型) 3,750元  7 原廠側邊墊片 2,500元  8 17T加大渦輪更換(中古) 25,000元  9 全新改裝機油冷排 8,500元 2,000元 10 全新變速箱冷排 11,500元 2,000元 11 B58強化考耳 10,800元 1,000元 12 全新PR考耳轉接線 3,500元  13 (正廠)引擎腳(左) 5,500元  14 (正廠)引擎腳(右) 5,500元  15 Bosch發電機單向軸承 2,000元  小計  99,150元 35,000元 費用總額134,150元(99,150元+35,000元)    ㈡A6維修改裝工作單（院卷一第313頁）    編號 項目 零件費用 工資費用 1 頭中尾排氣管拆裝(零件自 備)  3,500元 2 火星塞NGK97506 3,600元  3 MHD程式(全開通) 15,000元  4 XHP程式(全開通)DCT 15,000元  5 3.5map(全新) 3,500元  6 燃燒室積碳(3M) 1,500元  7 強化真空管(全車) 2,000元  8 60mm排氣墊片(全新) 500元  9 FTP渦輪管(全新) 6,500元  10 Tail洩壓閥(全新) 4,800元  11 洩壓閥矽膠管(底座) 800元  12 強化PCV閥+鋁蓋 3,500元  13 低溫油龜 1,500元  14 油門放大器BMS(全新) 11,500元  小計  69,700元 3,500元 費用總額73,200元(69,700元+3,500元)    ㈢A7維修改裝工作單（院卷一第315頁）    編號 項目 零件費用 工資費用 1 全新SNOW水噴(VC50) 22,500元 5,000元 2 6號噴頭+底座 4,500元  3 加大水噴桶20L 3,500元  4 機油濾芯 600元  5 百適通極冷冰箱精 4,200元  6 冷媒填充+補充冷凍油精   7 抽真空 1,500元(與編號6合計)  8 韋伯450汽油泵加裝 5,500元  9 汽油泵啟動線路+感應啟動開關 6,000元  10 火星塞NGK94201(B58專用) 3,600元  11 考耳加長膠套 900元  12 加大中冷器(全新) 14,500元  13 四輪輪胎拆換+定位(米其林)代墊 3,400元  14 碳纖維下巴 9,500元  小計  70,700元 (註:編號14未計入) 5,000元 費用總額75,700元(70,700元+5,000元)    ㈣A8維修改裝工作單（院卷一第317頁）    編號 項目 零件費用 工資費用 1 自備機油LM   2 機油芯 600元  3 自備機油精LM   4    5 工資  400元 6 電腦校正   小計  600元 400元 費用總額1,000元(600元+400元)    維修單A5+A6+A7+A8費用合計284,050元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鳳簡字第595號
原      告  王偉軒即宏威汽車美容館


被      告  夏笭    


訴訟代理人  卓定豐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維修費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93,370元。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82，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按簡易訴訟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255條第1項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原起訴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234,970元，及自支付命令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嗣於本院審理時變更聲明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208,370元，前開變更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
　㈠被告分別自民國111年6月間起至同年10月間將車號0000-00號（下稱A車）及AKE-1819號汽車（下稱B車）、自同年11月間起至同年12月間將車號0000-00號汽車（車身號碼PV77883，下稱系爭車輛）送至原告汽車美容館維修、改裝。原告業已依與被告間約定完成對A車、B車及系爭車輛之維修、改裝工作，維修單及項目、金額如附表一、二所示，維修金額共計新臺幣（下同）334,970元，惟被告僅給付126,600元(院卷一第297、348頁)，迄今尚有208,370元（計算式：334,970元-126,600元=208,370元）未給付。爰依車輛維修契約及承攬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
　㈡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208,370元。
三、被告則以：
　㈠被告為賽車手，確於原告主張之時間內將包含系爭車輛在內之汽車送至原告所經營維修廠送修、改裝，並於111年12月16日自原告處將系爭車輛駛離。然原告所提出維修單上之項目並非均有施作，且被告於112年1月4日駕駛系爭車輛參加賽車示範賽時，因原告之維修不當而發生漏油，被告對原告之信賴已破滅，轉由其他車廠修繕，然原告原先修繕部分有瑕疵應減價。茲就原告請求之款項表示意見如下：
　⒈維修單A1至A4部分：原告確實有依被告指示施作並完成，故不予爭執。
　⒉維修單A5部分：編號9、15部分不爭執原告有依被告指示施作；編號1渦輪更換工資部分同意給付原告15,000元，至引擎起落拆裝整理，原告雖有施作，但非被告所要求且未經被告同意，被告自無庸給付；編號3油底殼部分並未更換，不得請求；編號4至7非以新品施作，只是將物品拆下來清理後再裝上去，故僅能請求工資而不能請求材料費；編號8所示中古渦輪部分，就原告向他人以25,000元購入中古渦輪，並安裝於系爭車輛上不爭執，但因該渦輪有瑕疵，被告使用5,000公里後即損壞，主張應減價；編號10至14部分並未施作，不得請求。
　⒊維修單A6部分：編號1部分不爭執原告有依被告指示施作；至編號2至14部分並未施作，原告不得請求。
　⒋維修單A7部分：編號1至3、13部分不爭執原告有依被告指示施作；編號4至11部分並未施作，原告不得請求；編號12部分雖然有請原告叫料，但之後決定不更換，原告亦不得請求；編號14部分被告之前已匯款，原告應扣除。
　⒌維修單A8部分：有施作，但被告已付現清償。
　㈡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被告於111年6月間起至同年10月間，將A車、B車送至原告汽車美容館維修、改裝，兩造對修繕A、B車部分之A1至A4維修單據所示修繕項目、價格均無意見。後被告於同年11月間起至同年12月15日間，將系爭車輛送至原告汽車美容館維修、改裝，後被告於111年12月16日自原告車廠將系爭車輛駛離，並於111年12月17日、18日駕駛系爭車輛參加比賽等節，兩造均不爭執（院卷一第368頁；院卷二第30頁），前開事實，堪以認定。另原告主張被告就A1至A8維修單項目已清償126,600元，業據原告提出計算式（院卷一第297頁），並有原告前開計算式所依據A3、A5、A8維修單上手寫收款紀錄（院卷一第307、311、317頁）在卷可憑，是原告主張被告已部分清償126,600元等節，亦堪認定。
　㈡按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約定由承攬人供給材料者，其材料之價額，推定為報酬之一部，民法第490條定有明文。另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當事人主張之事實，經他造於準備書狀內或言詞辯論時或在受命法官、受託法官前自認者，無庸舉證，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第279條第1項定有明文。原告對於自己主張之事實已盡證明之責後，被告對其主張，如抗辯其不實並提出反對之主張者，則被告對其反對之主張，亦應負證明之責，此為舉證責任分擔之原則（最高法院18年上字第2855號判例要旨參照）。查原告主張被告未依約給付修繕、改裝系爭車輛之承攬報酬，被告不爭執原告確有維修、改裝之維修單A1至A4、維修單A5編號9、15部分、維修單A6編號1部分、維修單A7編號1至3、13部分、維修單A8，依前揭之旨，前開被告所不爭執部分，原告已無庸舉證。其餘部分扣除被告主張有瑕疵應減價項目（即維修單A5編號8中古渦輪部分），應由原告舉證確有與被告就施作項目達成約定，並已施作完成；被告部分則應就原告修繕、改裝有瑕疵部分為舉證。
　㈢茲就原告得請求之金額分述如下：
　⒈維修單A1至A4部分：
　　原告所主張如附表一所示維修項目、金額，被告均不爭執，原告主張被告應支付維修單A1至A4報酬50,920元（計算式：15,320元+9,200元+17,400元+9,000元＝50,920元），自屬有據。
　⒉維修單A5部分：
　⑴原告所主張附表二維修單A5編號9、15所示維修項目、金額，被告均不爭執，原告得請求前開承攬報酬共計12,500元（10,500元+2,000元＝12,500元）。
　⑵維修單A5編號1部分：
　①原告主張被告當初來維修系爭車輛時表示，要處理引擎、變速箱漏油及更換渦輪，施工方法當然要將引擎整個拆下來才有辦法施作等語（院卷一第349頁）。被告則以不爭執原告有將引擎拆落並更換渦輪，然被告與原告承攬約定之範圍僅為渦輪之更換，不包含引擎部分，僅願支付更換渦輪工資15,000元置辯。是依前揭舉證責任，原告應就承攬修繕範圍有無包含引擎拆裝及修繕變速箱、更換渦輪是否一定要卸下引擎為舉證。
　②查證人楊力誠於審理時證稱：伊曾聽見被告向原告表示沒有請原告將引擎卸下來；修繕變速箱沒有一定要卸下引擎，但因為同時有更換渦輪，所以將引擎一起卸下比較好做等語（院卷一第373頁），是由證人楊力誠前開證述可悉，被告於修繕當時隨即向原告表示並未要求原告卸下引擎，足證被告主張非虛，況證人楊力誠亦證稱修繕變速箱、更換渦輪並無非得卸下引擎之必要，原告自不能僅為方便施作而要求被告支付拆卸引擎之費用。是本院認定拆卸引擎不在兩造約定承攬施作範圍，亦非修繕其他兩造約定項目（變速箱）時所必須之使用工法，從而此部分原告僅得請求更換渦輪之工資15,000元。
　⑶維修單A5編號3至7部分：
　　原告主張有更換附表二維修單A5編號3至7所示變速箱內油底殼及專用油、濾芯、墊片等，業據原告提出111年11月9日向旭翃貿易股份有限公司進貨變速箱油底殼、變速箱油底殼墊片、變速箱濾清器（方形）、變速箱濾清器（圓形）之估價單為憑（院卷一第319頁），與維修單A5編號3、5至7所示修繕、更換項目均相符，且前開單據進貨時間與系爭車輛在原告車廠維修時間吻合，況前開估價單上詳載系爭車輛之車身碼PV77883，已足認前開材料均係專為修繕系爭車輛所進新品材料。另證人楊力誠亦於本院證稱：伊為被告參加比賽之贊助場商，有特別去原告車廠瞭解系爭車輛變速箱之狀況，有看到原告於系爭車輛變速箱更換新的油底殼，其餘材料雖然在裡面看不到，但一般都會更新，因為清洗不划算等語（院卷一第371至374頁），本院審酌證人楊力誠就系爭車輛為何修繕、改裝，改裝方式、目的等均能詳為說明，證述內容未完全袒護任一方，且證人楊力誠為被告贊助商，並無刻意偏袒原告之動機，且已依法具結，自無甘冒偽證罪之刑事責任故為偏頗原告之不實證述，是證人楊力誠證述可茲採信。從而依前開進貨資料與證人證述足證，原告確實有施作維修單A5編號3至7所示項目，原告請求被告支付維修單A5編號3至7所示項目金額26,850元（7,500元+9,600元+3,500元+3,750元+2,500元＝26,850元），確屬有據。
  ⑷維修單A5編號8部分：
　①被告就原告確實向他人以25,000元購入中古渦輪，並安裝於系爭車輛上不爭執，然抗辯該渦輪有瑕疵，被告使用5,000公里後即損壞，主張應減價云云。惟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另按，承攬工作之完成與工作有無瑕疵屬二事，定作人於承攬人完成工作時，縱其工作有瑕疵，仍無解於應給付報酬之義務，然定作人得定相當期限請求承攬人修補，如承攬人不於所定期限內修補瑕疵，或拒絕修補或其瑕疵不能修補者，定作人非不得依民法第494條規定請求減少報酬（最高法院81年度台上字第2736號、73年度台上字第2814號裁判要旨參照）。是依前開見解可悉，被告如認原告更換之中古渦輪有瑕疵，就中古渦輪具有瑕疵部分應由被告舉證，且縱認中古渦輪有瑕疵，被告亦僅得於定期催告原告修補被拒後，行使解除權或請求減少報酬，而不得逕行拒絕給付全部之報酬。
　②經查，本件被告就原告所更換之中古渦輪存有何瑕疵始終未具體指明，且被告亦不爭執於111年12月16日自原告處將更換中古渦輪後之系爭車輛駛離後，翌日即駕駛系爭車輛參加比賽（院卷二第30頁），被告既能以更換後之中古渦輪參加激烈之車輛競賽，原告所更換於系爭車輛之中古渦輪是否有瑕疵已非無疑。又被告另主張系爭車輛於比賽時起火、發生故障云云，然就瑕疵發生時間說詞反覆，起火原因亦與渦輪無關，且迄未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自難認被告已就中古渦輪具有瑕疵乙節盡舉證之責。
　③至被告固提出於112年1月5日至宥虎車業更換全新渦輪之單據（院卷一第249頁），然更換渦輪之原因眾多，亦有可能僅係為增強系爭車輛之馬力而為之，是被告所提前開單據僅得佐證被告於112年1月5日有為系爭車輛更換渦輪，但無法用以證明原告前所更換之中古渦輪有瑕疵。再者，縱認原告所更換之中古渦輪有瑕疵，依前揭之旨被告亦僅得於請求原告修補瑕疵被拒後，方得主張減少報酬，但被告直接請他人修繕（院卷一第249、370頁），拒絕給付原告價金，與前揭之旨相違，自亦無由主張減少報酬。
　④兩造均不爭執原告已依被告指示為系爭車輛更換中古渦輪，被告既不能證明中古渦輪有瑕疵，則原告請求被告支付中古渦輪之費用25,000元即屬有據。
　⑸維修單A5編號10至14部分：
　　原告主張有更換附表二維修單A5編號10至14所示全新變速箱冷排、B58強化考耳、全新PR考耳轉接線、引擎腳（左、右）等，業據原告提出111年11月22日向旭翃貿易股份有限公司進貨引擎腳之估價單、111年11月8日向竣豐汽車進貨機油冷排組、B85考爾（註：應為考耳）之單據、111年11月8日向國外廠商購買之電源線束為憑（院卷一第321、325、387頁），與維修單A5編號10至14所示修繕、更換項目均大致相符，且前開單據進貨時間與系爭車輛在原告車廠維修時間相符，另竣豐汽車單據上亦詳載系爭車輛之車身碼PV77883，已足認前開材料均係專為修繕系爭車輛所進新品材料。另衡以證人王胤浩亦於本院證稱：伊為原告之子，有在原告車廠打工，在111年11月至12月間曾協助原告修繕、安裝維修單A5編號10至14所示項目於系爭車輛，且均為新品等語（院卷一第375頁），本院審酌證人王胤浩就系爭車輛為何修繕、改裝，改裝方式、目的等均能詳為說明，且就未曾見聞改裝項目亦據實以告，證述內容未完全袒護原告，且已依法具結，自無甘冒偽證罪之刑事責任故為偏頗原告之不實證述，是證人王胤浩證述可茲採信。從而依前開進貨資料與證人證述足證原告確實有施作維修單A5編號10至14所示項目，原告請求被告支付維修單A5編號10至14所示項目金額39,800元（13,500元+11,800元+3,500元+5,500元+5,500元＝39,800元），確屬有據。
  ⑹綜上，原告就維修單A5所得請求之金額為119,150元（計算式：12,500元+15,000元+26,850元+25,000元+39,800元＝119,150元），逾此部分，即屬無據。

　⒊維修單A6部分：
　⑴原告所主張附表二維修單A6編號1所示維修項目、金額，被告不爭執，原告得請求前開項目承攬報酬3,500元。
　⑵原告主張有更換附表二維修單A6編號2至14所示火星塞NGK97506、MHD程式、XHP程式、3.5map、燃燒室積碳、強化真空管、60mm排氣墊片、FTP渦輪管、Tail洩壓閥、洩壓閥矽膠管(底座)、強化PCV閥及鋁蓋、低溫油龜、油門放大器BMS等，業據原告提出111年11月4日向國外訂購MHD程式之發票、111年11月6日向國外網站購買變速箱XHP程式之網頁擷圖、111年11月13日向速決有限公司購買Tail外洩式洩壓閥、底座、N54PCV閥及鋁蓋、N54低溫油規（註：應為油龜）之估價單、111年11月27日向Burger Motorsports購買油門放大器BMS之網頁擷圖為憑（院卷一第205、207、211、327、329、331頁），與維修單A6編號3、4、10至14所示修繕、更換項目均大致相符，且前開發票、估價單、網頁擷圖進貨時間與系爭車輛在原告車廠維修時間相符，另購買變速箱XHP程式之網頁擷圖上亦詳載系爭車輛之車身碼PV77883及被告之姓名，已足認前開材料均係專為修繕系爭車輛所進新品材料。另衡以證人楊力誠亦於本院證稱：伊為被告比賽報名費之贊助廠商，曾去原告車廠確認系爭車輛施作項目，伊有見到附表二維修單A6編號1至14項目均有安裝、更換等語（院卷一第372頁），本院審酌證人楊力誠就系爭車輛為何修繕、改裝，改裝方式、目的等均能詳為說明，證述內容未完全袒護任一方，且證人楊力誠為被告贊助商，並無刻意偏袒原告之動機，且已依法具結，自無甘冒偽證罪之刑事責任故為偏頗原告之不實證述，是證人楊力誠證述可茲採信。從而依前開進貨資料與證人證述足證原告確實有施作附表二維修單A6編號2至14項目所示項目，原告請求被告支付維修單A6編號2至14項目所示項目金額69,700元（3,600元+15,000元+15,000元+3,500元+1,500元+2,000元+500元+6,500元+4,800元+800元+3,500元+1,500元+11,500元＝69,700元），確屬有據。
　⑶綜上，原告就維修單A6所得請求之金額為73,200元（計算式：3,500元+69,700元＝73,200元）。
　⒋維修單A7部分：
　⑴原告所主張附表二維修單A7編號1至3、13所示維修項目、金額，被告均不爭執，原告得請求前開承攬報酬共計38,900元（27,500元+4,500元+3,500元+3,400元＝38,900元）。
　⑵附表二維修單A7編號4至11部分：
　　原告主張有更換附表二維修單A7編號4至11所示機油濾芯、百適通極冷冰箱精、抽真空後冷媒填充及補充冷凍油精、加裝韋伯450汽油泵、汽油泵啟動線路及感應啟動開關、火星塞NGK94201(B58專用)、考耳加長膠套等，業據原告提出111年11月10日向瑞鴻汽車修護廠調貨之考耳膠套、韋伯450汽油泵之單據（院卷一第337、395頁），與維修單A7編號8、11所示修繕、更換項目均相符，且前開單據調貨時間與系爭車輛在原告車廠維修時間相符，所載廠牌亦與系爭車輛廠牌相同，已足認前開材料係為修繕、改裝系爭車輛所進新品材料。又維修單A7編號9所示汽油泵啟動線路及感應啟動開關係為原告為啟動維修單A7編號8所示韋伯450汽油泵所配線製作，應認亦有施作，否則無法啟動韋伯450汽油泵。再衡以證人王胤浩亦於本院證稱：伊為原告之子，有在原告車廠打工，在111年11月至12月間曾協助原告修繕、安裝維修單A7編號4至7、10至11所示項目於系爭車輛等語（院卷一第375至376頁），本院審酌證人王胤浩就系爭車輛為何修繕、改裝，改裝方式、目的等均能詳為說明，且就未曾見聞改裝項目亦據實以告，證述內容未完全袒護原告，且已依法具結，自無甘冒偽證罪之刑事責任故為偏頗原告之不實證述，是證人王胤浩證述可茲採信。從而依前開進貨資料與證人證述足徵原告確實有施作維修單A7編號4至11所示項目，原告請求被告支付維修單A7編號4至11所示項目金額22,300元（600元+4,200元+1,500元+5,500元+6,000元+3,600元+900元＝22,300元），確屬有據。
　⑶附表二維修單A7編號12部分：
　　原告主張有更換附表二維修單A7編號12所示加大中冷器，業據原告提出111年11月20日向竣豐企業社進貨之N54加大中冷之估價單（院卷一第339頁），與維修單A7編號12所示修繕、更換項目均相符，且前開單據進貨時間與系爭車輛在原告車廠維修時間相符，已足認前開材料係為修繕系爭車輛所進新品材料。另衡以證人王胤浩亦於本院證稱：伊為原告之子，有在原告車廠打工，在111年11月至12月間曾協助原告修繕、安裝維修單A7編號12所示項目於系爭車輛等語（院卷一第375至376頁），足徵原告確實有施作維修單A7編號12所示項目，原告請求被告支付維修單A7編號12所示項目金額14,500元，確屬有據。至被告辯稱：確實有請原告叫維修單A7編號12所示材料，但最後決定不更換云云，被告前開答辯與證人王胤浩所述不符，且若被告沒有確認更換中央冷卻器，原告焉有可能會先去進貨價值不斐，且可能無法於其他汽車使用之中央冷卻器，是被告所辯不僅與證人所述不符，亦與常情相違，要難憑採。
　⑷附表二維修單A7編號14部分：
　　原告固主張要請求附表二維修單A7編號14所示碳纖維下巴費用9,500元，然觀諸原告所提出如附表二維修單A7所載完工總額75,700元即不包含維修單A7編號14之費用，另維修單A7碳纖維下巴費用9,500元處亦記載「扣除」、「（已匯）」等字眼，足認前開金額被告已經給付，原告自不得再向被告請求。惟因本案原告請求被告給付金額係依維修單A7所載完工總額75,700元為計算依據，原告之聲明本未將9,500元記入請求金額，於計算本件原告得請求金額時，自無庸再將維修單A7編號14價金9,500元予以扣除，特此敘明。
　⑸綜上，原告就維修單A7所得請求之金額為75,700元（計算式：38,900元+22,300元+14,500元＝75,700元）。
　⒌維修單A8部分：
　　原告所主張如附表二維修單A8所示維修項目、金額，被告均不爭執，原告主張被告應支付維修單A8報酬1,000元，自屬有據。
　⒍基上，原告依據附表一、二所示維修單A1至A8可向被告請求之承攬報酬為319,970元（計算式：15,320元+9,200元+17,400元+9,000元+119,150元+73,200元+75,700元+1,000元＝319,970元），扣除被告已經支付予原告126,600元，原告最終得向被告請求之承攬報酬為193,370元（計算式：319,970元-126,600元＝193,370元）。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承攬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93,37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之請求，尚屬無據，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經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七、按各當事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者，其訴訟費用，由法院酌量情形，命兩造以比例分擔或命一造負擔，或命兩造各自負擔其支出之訴訟費用，民事訴訟法第79條定有明文。本院審酌兩造之勝敗比例，就訴訟費用之負擔判決如主文第3項所示。
八、本件就原告勝訴部分，係屬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鳳山簡易庭　法　　　官  茆怡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書記官　劉企萍

附表一：
		A1維修改裝工作單（車號0000-00）
（院卷一第303頁）

		


		


		費用總額15,320元



		A2維修改裝工作單（車號000-0000）
（院卷一第305頁）

		


		


		費用總額9,200元



		A3維修改裝工作單（車號000-0000）
（院卷一第307頁）

		


		


		費用總額17,400元



		A4維修改裝工作單（車號0000-00）
（院卷一第309頁）

		


		


		費用總額9,000元



		維修單A1+A2+A3+A4費用合計50,920元

		


		


		










附表二：（車號0000-00）
		㈠A5維修改裝工作單（院卷一第311頁）

		


		


		




		編號

		項目

		零件費用

		工資費用



		1

		引擎起落拆裝、整理、渦輪更換

		


		30,000元



		2

		變速箱漏油整理

		


		




		3

		原廠7速DCT油底殼

		7,500元

		




		4

		原廠DCT專用油

		9,600元

		




		5

		原廠濾芯(方型)

		3,500元

		




		6

		原廠濾芯(圓型)

		3,750元

		




		7

		原廠側邊墊片

		2,500元

		




		8

		17T加大渦輪更換(中古)

		25,000元

		




		9

		全新改裝機油冷排

		8,500元

		2,000元



		10

		全新變速箱冷排

		11,500元

		2,000元



		11

		B58強化考耳

		10,800元

		1,000元



		12

		全新PR考耳轉接線

		3,500元

		




		13

		(正廠)引擎腳(左)

		5,500元

		




		14

		(正廠)引擎腳(右)

		5,500元

		




		15

		Bosch發電機單向軸承

		2,000元

		




		小計

		


		99,150元

		35,000元



		費用總額134,150元(99,150元+35,000元)

		


		


		




		㈡A6維修改裝工作單（院卷一第313頁）

		


		


		




		編號

		項目

		零件費用

		工資費用



		1

		頭中尾排氣管拆裝(零件自
備)

		


		3,500元



		2

		火星塞NGK97506

		3,600元

		




		3

		MHD程式(全開通)

		15,000元

		




		4

		XHP程式(全開通)DCT

		15,000元

		




		5

		3.5map(全新)

		3,500元

		




		6

		燃燒室積碳(3M)

		1,500元

		




		7

		強化真空管(全車)

		2,000元

		




		8

		60mm排氣墊片(全新)

		500元

		




		9

		FTP渦輪管(全新)

		6,500元

		




		10

		Tail洩壓閥(全新)

		4,800元

		




		11

		洩壓閥矽膠管(底座)

		800元

		




		12

		強化PCV閥+鋁蓋

		3,500元

		




		13

		低溫油龜

		1,500元

		




		14

		油門放大器BMS(全新)

		11,500元

		




		小計

		


		69,700元

		3,500元



		費用總額73,200元(69,700元+3,500元)

		


		


		




		㈢A7維修改裝工作單（院卷一第315頁）

		


		


		




		編號

		項目

		零件費用

		工資費用



		1

		全新SNOW水噴(VC50)

		22,500元

		5,000元



		2

		6號噴頭+底座

		4,500元

		




		3

		加大水噴桶20L

		3,500元

		




		4

		機油濾芯

		600元

		




		5

		百適通極冷冰箱精

		4,200元

		




		6

		冷媒填充+補充冷凍油精

		


		




		7

		抽真空

		1,500元(與編號6合計)

		




		8

		韋伯450汽油泵加裝

		5,500元

		




		9

		汽油泵啟動線路+感應啟動開關

		6,000元

		




		10

		火星塞NGK94201(B58專用)

		3,600元

		




		11

		考耳加長膠套

		900元

		




		12

		加大中冷器(全新)

		14,500元

		




		13

		四輪輪胎拆換+定位(米其林)代墊

		3,400元

		




		14

		碳纖維下巴

		9,500元

		




		小計

		


		70,700元
(註:編號14未計入)

		5,000元



		費用總額75,700元(70,700元+5,000元)

		


		


		




		㈣A8維修改裝工作單（院卷一第317頁）

		


		


		




		編號

		項目

		零件費用

		工資費用



		1

		自備機油LM

		


		




		2

		機油芯

		600元

		




		3

		自備機油精LM

		


		




		4

		


		


		




		5

		工資

		


		400元



		6

		電腦校正

		


		




		小計

		


		600元

		400元



		費用總額1,000元(600元+400元)

		


		


		




		維修單A5+A6+A7+A8費用合計284,050元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鳳簡字第595號
原      告  王偉軒即宏威汽車美容館

被      告  夏笭    

訴訟代理人  卓定豐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維修費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93,370元。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82，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按簡易訴訟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255條第1項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原起訴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234,970元，及自支付命令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嗣於本院審理時變更聲明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208,370元，前開變更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
　㈠被告分別自民國111年6月間起至同年10月間將車號0000-00號（下稱A車）及AKE-1819號汽車（下稱B車）、自同年11月間起至同年12月間將車號0000-00號汽車（車身號碼PV77883，下稱系爭車輛）送至原告汽車美容館維修、改裝。原告業已依與被告間約定完成對A車、B車及系爭車輛之維修、改裝工作，維修單及項目、金額如附表一、二所示，維修金額共計新臺幣（下同）334,970元，惟被告僅給付126,600元(院卷一第297、348頁)，迄今尚有208,370元（計算式：334,970元-126,600元=208,370元）未給付。爰依車輛維修契約及承攬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
　㈡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208,370元。
三、被告則以：
　㈠被告為賽車手，確於原告主張之時間內將包含系爭車輛在內之汽車送至原告所經營維修廠送修、改裝，並於111年12月16日自原告處將系爭車輛駛離。然原告所提出維修單上之項目並非均有施作，且被告於112年1月4日駕駛系爭車輛參加賽車示範賽時，因原告之維修不當而發生漏油，被告對原告之信賴已破滅，轉由其他車廠修繕，然原告原先修繕部分有瑕疵應減價。茲就原告請求之款項表示意見如下：
　⒈維修單A1至A4部分：原告確實有依被告指示施作並完成，故不予爭執。
　⒉維修單A5部分：編號9、15部分不爭執原告有依被告指示施作；編號1渦輪更換工資部分同意給付原告15,000元，至引擎起落拆裝整理，原告雖有施作，但非被告所要求且未經被告同意，被告自無庸給付；編號3油底殼部分並未更換，不得請求；編號4至7非以新品施作，只是將物品拆下來清理後再裝上去，故僅能請求工資而不能請求材料費；編號8所示中古渦輪部分，就原告向他人以25,000元購入中古渦輪，並安裝於系爭車輛上不爭執，但因該渦輪有瑕疵，被告使用5,000公里後即損壞，主張應減價；編號10至14部分並未施作，不得請求。
　⒊維修單A6部分：編號1部分不爭執原告有依被告指示施作；至編號2至14部分並未施作，原告不得請求。
　⒋維修單A7部分：編號1至3、13部分不爭執原告有依被告指示施作；編號4至11部分並未施作，原告不得請求；編號12部分雖然有請原告叫料，但之後決定不更換，原告亦不得請求；編號14部分被告之前已匯款，原告應扣除。
　⒌維修單A8部分：有施作，但被告已付現清償。
　㈡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被告於111年6月間起至同年10月間，將A車、B車送至原告汽車美容館維修、改裝，兩造對修繕A、B車部分之A1至A4維修單據所示修繕項目、價格均無意見。後被告於同年11月間起至同年12月15日間，將系爭車輛送至原告汽車美容館維修、改裝，後被告於111年12月16日自原告車廠將系爭車輛駛離，並於111年12月17日、18日駕駛系爭車輛參加比賽等節，兩造均不爭執（院卷一第368頁；院卷二第30頁），前開事實，堪以認定。另原告主張被告就A1至A8維修單項目已清償126,600元，業據原告提出計算式（院卷一第297頁），並有原告前開計算式所依據A3、A5、A8維修單上手寫收款紀錄（院卷一第307、311、317頁）在卷可憑，是原告主張被告已部分清償126,600元等節，亦堪認定。
　㈡按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約定由承攬人供給材料者，其材料之價額，推定為報酬之一部，民法第490條定有明文。另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當事人主張之事實，經他造於準備書狀內或言詞辯論時或在受命法官、受託法官前自認者，無庸舉證，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第279條第1項定有明文。原告對於自己主張之事實已盡證明之責後，被告對其主張，如抗辯其不實並提出反對之主張者，則被告對其反對之主張，亦應負證明之責，此為舉證責任分擔之原則（最高法院18年上字第2855號判例要旨參照）。查原告主張被告未依約給付修繕、改裝系爭車輛之承攬報酬，被告不爭執原告確有維修、改裝之維修單A1至A4、維修單A5編號9、15部分、維修單A6編號1部分、維修單A7編號1至3、13部分、維修單A8，依前揭之旨，前開被告所不爭執部分，原告已無庸舉證。其餘部分扣除被告主張有瑕疵應減價項目（即維修單A5編號8中古渦輪部分），應由原告舉證確有與被告就施作項目達成約定，並已施作完成；被告部分則應就原告修繕、改裝有瑕疵部分為舉證。
　㈢茲就原告得請求之金額分述如下：
　⒈維修單A1至A4部分：
　　原告所主張如附表一所示維修項目、金額，被告均不爭執，原告主張被告應支付維修單A1至A4報酬50,920元（計算式：15,320元+9,200元+17,400元+9,000元＝50,920元），自屬有據。
　⒉維修單A5部分：
　⑴原告所主張附表二維修單A5編號9、15所示維修項目、金額，被告均不爭執，原告得請求前開承攬報酬共計12,500元（10,500元+2,000元＝12,500元）。
　⑵維修單A5編號1部分：
　①原告主張被告當初來維修系爭車輛時表示，要處理引擎、變速箱漏油及更換渦輪，施工方法當然要將引擎整個拆下來才有辦法施作等語（院卷一第349頁）。被告則以不爭執原告有將引擎拆落並更換渦輪，然被告與原告承攬約定之範圍僅為渦輪之更換，不包含引擎部分，僅願支付更換渦輪工資15,000元置辯。是依前揭舉證責任，原告應就承攬修繕範圍有無包含引擎拆裝及修繕變速箱、更換渦輪是否一定要卸下引擎為舉證。
　②查證人楊力誠於審理時證稱：伊曾聽見被告向原告表示沒有請原告將引擎卸下來；修繕變速箱沒有一定要卸下引擎，但因為同時有更換渦輪，所以將引擎一起卸下比較好做等語（院卷一第373頁），是由證人楊力誠前開證述可悉，被告於修繕當時隨即向原告表示並未要求原告卸下引擎，足證被告主張非虛，況證人楊力誠亦證稱修繕變速箱、更換渦輪並無非得卸下引擎之必要，原告自不能僅為方便施作而要求被告支付拆卸引擎之費用。是本院認定拆卸引擎不在兩造約定承攬施作範圍，亦非修繕其他兩造約定項目（變速箱）時所必須之使用工法，從而此部分原告僅得請求更換渦輪之工資15,000元。
　⑶維修單A5編號3至7部分：
　　原告主張有更換附表二維修單A5編號3至7所示變速箱內油底殼及專用油、濾芯、墊片等，業據原告提出111年11月9日向旭翃貿易股份有限公司進貨變速箱油底殼、變速箱油底殼墊片、變速箱濾清器（方形）、變速箱濾清器（圓形）之估價單為憑（院卷一第319頁），與維修單A5編號3、5至7所示修繕、更換項目均相符，且前開單據進貨時間與系爭車輛在原告車廠維修時間吻合，況前開估價單上詳載系爭車輛之車身碼PV77883，已足認前開材料均係專為修繕系爭車輛所進新品材料。另證人楊力誠亦於本院證稱：伊為被告參加比賽之贊助場商，有特別去原告車廠瞭解系爭車輛變速箱之狀況，有看到原告於系爭車輛變速箱更換新的油底殼，其餘材料雖然在裡面看不到，但一般都會更新，因為清洗不划算等語（院卷一第371至374頁），本院審酌證人楊力誠就系爭車輛為何修繕、改裝，改裝方式、目的等均能詳為說明，證述內容未完全袒護任一方，且證人楊力誠為被告贊助商，並無刻意偏袒原告之動機，且已依法具結，自無甘冒偽證罪之刑事責任故為偏頗原告之不實證述，是證人楊力誠證述可茲採信。從而依前開進貨資料與證人證述足證，原告確實有施作維修單A5編號3至7所示項目，原告請求被告支付維修單A5編號3至7所示項目金額26,850元（7,500元+9,600元+3,500元+3,750元+2,500元＝26,850元），確屬有據。
  ⑷維修單A5編號8部分：
　①被告就原告確實向他人以25,000元購入中古渦輪，並安裝於系爭車輛上不爭執，然抗辯該渦輪有瑕疵，被告使用5,000公里後即損壞，主張應減價云云。惟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另按，承攬工作之完成與工作有無瑕疵屬二事，定作人於承攬人完成工作時，縱其工作有瑕疵，仍無解於應給付報酬之義務，然定作人得定相當期限請求承攬人修補，如承攬人不於所定期限內修補瑕疵，或拒絕修補或其瑕疵不能修補者，定作人非不得依民法第494條規定請求減少報酬（最高法院81年度台上字第2736號、73年度台上字第2814號裁判要旨參照）。是依前開見解可悉，被告如認原告更換之中古渦輪有瑕疵，就中古渦輪具有瑕疵部分應由被告舉證，且縱認中古渦輪有瑕疵，被告亦僅得於定期催告原告修補被拒後，行使解除權或請求減少報酬，而不得逕行拒絕給付全部之報酬。
　②經查，本件被告就原告所更換之中古渦輪存有何瑕疵始終未具體指明，且被告亦不爭執於111年12月16日自原告處將更換中古渦輪後之系爭車輛駛離後，翌日即駕駛系爭車輛參加比賽（院卷二第30頁），被告既能以更換後之中古渦輪參加激烈之車輛競賽，原告所更換於系爭車輛之中古渦輪是否有瑕疵已非無疑。又被告另主張系爭車輛於比賽時起火、發生故障云云，然就瑕疵發生時間說詞反覆，起火原因亦與渦輪無關，且迄未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自難認被告已就中古渦輪具有瑕疵乙節盡舉證之責。
　③至被告固提出於112年1月5日至宥虎車業更換全新渦輪之單據（院卷一第249頁），然更換渦輪之原因眾多，亦有可能僅係為增強系爭車輛之馬力而為之，是被告所提前開單據僅得佐證被告於112年1月5日有為系爭車輛更換渦輪，但無法用以證明原告前所更換之中古渦輪有瑕疵。再者，縱認原告所更換之中古渦輪有瑕疵，依前揭之旨被告亦僅得於請求原告修補瑕疵被拒後，方得主張減少報酬，但被告直接請他人修繕（院卷一第249、370頁），拒絕給付原告價金，與前揭之旨相違，自亦無由主張減少報酬。
　④兩造均不爭執原告已依被告指示為系爭車輛更換中古渦輪，被告既不能證明中古渦輪有瑕疵，則原告請求被告支付中古渦輪之費用25,000元即屬有據。
　⑸維修單A5編號10至14部分：
　　原告主張有更換附表二維修單A5編號10至14所示全新變速箱冷排、B58強化考耳、全新PR考耳轉接線、引擎腳（左、右）等，業據原告提出111年11月22日向旭翃貿易股份有限公司進貨引擎腳之估價單、111年11月8日向竣豐汽車進貨機油冷排組、B85考爾（註：應為考耳）之單據、111年11月8日向國外廠商購買之電源線束為憑（院卷一第321、325、387頁），與維修單A5編號10至14所示修繕、更換項目均大致相符，且前開單據進貨時間與系爭車輛在原告車廠維修時間相符，另竣豐汽車單據上亦詳載系爭車輛之車身碼PV77883，已足認前開材料均係專為修繕系爭車輛所進新品材料。另衡以證人王胤浩亦於本院證稱：伊為原告之子，有在原告車廠打工，在111年11月至12月間曾協助原告修繕、安裝維修單A5編號10至14所示項目於系爭車輛，且均為新品等語（院卷一第375頁），本院審酌證人王胤浩就系爭車輛為何修繕、改裝，改裝方式、目的等均能詳為說明，且就未曾見聞改裝項目亦據實以告，證述內容未完全袒護原告，且已依法具結，自無甘冒偽證罪之刑事責任故為偏頗原告之不實證述，是證人王胤浩證述可茲採信。從而依前開進貨資料與證人證述足證原告確實有施作維修單A5編號10至14所示項目，原告請求被告支付維修單A5編號10至14所示項目金額39,800元（13,500元+11,800元+3,500元+5,500元+5,500元＝39,800元），確屬有據。
  ⑹綜上，原告就維修單A5所得請求之金額為119,150元（計算式：12,500元+15,000元+26,850元+25,000元+39,800元＝119,150元），逾此部分，即屬無據。
　⒊維修單A6部分：
　⑴原告所主張附表二維修單A6編號1所示維修項目、金額，被告不爭執，原告得請求前開項目承攬報酬3,500元。
　⑵原告主張有更換附表二維修單A6編號2至14所示火星塞NGK97506、MHD程式、XHP程式、3.5map、燃燒室積碳、強化真空管、60mm排氣墊片、FTP渦輪管、Tail洩壓閥、洩壓閥矽膠管(底座)、強化PCV閥及鋁蓋、低溫油龜、油門放大器BMS等，業據原告提出111年11月4日向國外訂購MHD程式之發票、111年11月6日向國外網站購買變速箱XHP程式之網頁擷圖、111年11月13日向速決有限公司購買Tail外洩式洩壓閥、底座、N54PCV閥及鋁蓋、N54低溫油規（註：應為油龜）之估價單、111年11月27日向Burger Motorsports購買油門放大器BMS之網頁擷圖為憑（院卷一第205、207、211、327、329、331頁），與維修單A6編號3、4、10至14所示修繕、更換項目均大致相符，且前開發票、估價單、網頁擷圖進貨時間與系爭車輛在原告車廠維修時間相符，另購買變速箱XHP程式之網頁擷圖上亦詳載系爭車輛之車身碼PV77883及被告之姓名，已足認前開材料均係專為修繕系爭車輛所進新品材料。另衡以證人楊力誠亦於本院證稱：伊為被告比賽報名費之贊助廠商，曾去原告車廠確認系爭車輛施作項目，伊有見到附表二維修單A6編號1至14項目均有安裝、更換等語（院卷一第372頁），本院審酌證人楊力誠就系爭車輛為何修繕、改裝，改裝方式、目的等均能詳為說明，證述內容未完全袒護任一方，且證人楊力誠為被告贊助商，並無刻意偏袒原告之動機，且已依法具結，自無甘冒偽證罪之刑事責任故為偏頗原告之不實證述，是證人楊力誠證述可茲採信。從而依前開進貨資料與證人證述足證原告確實有施作附表二維修單A6編號2至14項目所示項目，原告請求被告支付維修單A6編號2至14項目所示項目金額69,700元（3,600元+15,000元+15,000元+3,500元+1,500元+2,000元+500元+6,500元+4,800元+800元+3,500元+1,500元+11,500元＝69,700元），確屬有據。
　⑶綜上，原告就維修單A6所得請求之金額為73,200元（計算式：3,500元+69,700元＝73,200元）。
　⒋維修單A7部分：
　⑴原告所主張附表二維修單A7編號1至3、13所示維修項目、金額，被告均不爭執，原告得請求前開承攬報酬共計38,900元（27,500元+4,500元+3,500元+3,400元＝38,900元）。
　⑵附表二維修單A7編號4至11部分：
　　原告主張有更換附表二維修單A7編號4至11所示機油濾芯、百適通極冷冰箱精、抽真空後冷媒填充及補充冷凍油精、加裝韋伯450汽油泵、汽油泵啟動線路及感應啟動開關、火星塞NGK94201(B58專用)、考耳加長膠套等，業據原告提出111年11月10日向瑞鴻汽車修護廠調貨之考耳膠套、韋伯450汽油泵之單據（院卷一第337、395頁），與維修單A7編號8、11所示修繕、更換項目均相符，且前開單據調貨時間與系爭車輛在原告車廠維修時間相符，所載廠牌亦與系爭車輛廠牌相同，已足認前開材料係為修繕、改裝系爭車輛所進新品材料。又維修單A7編號9所示汽油泵啟動線路及感應啟動開關係為原告為啟動維修單A7編號8所示韋伯450汽油泵所配線製作，應認亦有施作，否則無法啟動韋伯450汽油泵。再衡以證人王胤浩亦於本院證稱：伊為原告之子，有在原告車廠打工，在111年11月至12月間曾協助原告修繕、安裝維修單A7編號4至7、10至11所示項目於系爭車輛等語（院卷一第375至376頁），本院審酌證人王胤浩就系爭車輛為何修繕、改裝，改裝方式、目的等均能詳為說明，且就未曾見聞改裝項目亦據實以告，證述內容未完全袒護原告，且已依法具結，自無甘冒偽證罪之刑事責任故為偏頗原告之不實證述，是證人王胤浩證述可茲採信。從而依前開進貨資料與證人證述足徵原告確實有施作維修單A7編號4至11所示項目，原告請求被告支付維修單A7編號4至11所示項目金額22,300元（600元+4,200元+1,500元+5,500元+6,000元+3,600元+900元＝22,300元），確屬有據。
　⑶附表二維修單A7編號12部分：
　　原告主張有更換附表二維修單A7編號12所示加大中冷器，業據原告提出111年11月20日向竣豐企業社進貨之N54加大中冷之估價單（院卷一第339頁），與維修單A7編號12所示修繕、更換項目均相符，且前開單據進貨時間與系爭車輛在原告車廠維修時間相符，已足認前開材料係為修繕系爭車輛所進新品材料。另衡以證人王胤浩亦於本院證稱：伊為原告之子，有在原告車廠打工，在111年11月至12月間曾協助原告修繕、安裝維修單A7編號12所示項目於系爭車輛等語（院卷一第375至376頁），足徵原告確實有施作維修單A7編號12所示項目，原告請求被告支付維修單A7編號12所示項目金額14,500元，確屬有據。至被告辯稱：確實有請原告叫維修單A7編號12所示材料，但最後決定不更換云云，被告前開答辯與證人王胤浩所述不符，且若被告沒有確認更換中央冷卻器，原告焉有可能會先去進貨價值不斐，且可能無法於其他汽車使用之中央冷卻器，是被告所辯不僅與證人所述不符，亦與常情相違，要難憑採。
　⑷附表二維修單A7編號14部分：
　　原告固主張要請求附表二維修單A7編號14所示碳纖維下巴費用9,500元，然觀諸原告所提出如附表二維修單A7所載完工總額75,700元即不包含維修單A7編號14之費用，另維修單A7碳纖維下巴費用9,500元處亦記載「扣除」、「（已匯）」等字眼，足認前開金額被告已經給付，原告自不得再向被告請求。惟因本案原告請求被告給付金額係依維修單A7所載完工總額75,700元為計算依據，原告之聲明本未將9,500元記入請求金額，於計算本件原告得請求金額時，自無庸再將維修單A7編號14價金9,500元予以扣除，特此敘明。
　⑸綜上，原告就維修單A7所得請求之金額為75,700元（計算式：38,900元+22,300元+14,500元＝75,700元）。
　⒌維修單A8部分：
　　原告所主張如附表二維修單A8所示維修項目、金額，被告均不爭執，原告主張被告應支付維修單A8報酬1,000元，自屬有據。
　⒍基上，原告依據附表一、二所示維修單A1至A8可向被告請求之承攬報酬為319,970元（計算式：15,320元+9,200元+17,400元+9,000元+119,150元+73,200元+75,700元+1,000元＝319,970元），扣除被告已經支付予原告126,600元，原告最終得向被告請求之承攬報酬為193,370元（計算式：319,970元-126,600元＝193,370元）。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承攬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93,37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之請求，尚屬無據，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經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七、按各當事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者，其訴訟費用，由法院酌量情形，命兩造以比例分擔或命一造負擔，或命兩造各自負擔其支出之訴訟費用，民事訴訟法第79條定有明文。本院審酌兩造之勝敗比例，就訴訟費用之負擔判決如主文第3項所示。
八、本件就原告勝訴部分，係屬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鳳山簡易庭　法　　　官  茆怡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書記官　劉企萍
附表一：
A1維修改裝工作單（車號0000-00） （院卷一第303頁）   費用總額15,320元 A2維修改裝工作單（車號000-0000） （院卷一第305頁）   費用總額9,200元 A3維修改裝工作單（車號000-0000） （院卷一第307頁）   費用總額17,400元 A4維修改裝工作單（車號0000-00） （院卷一第309頁）   費用總額9,000元 維修單A1+A2+A3+A4費用合計50,920元    

附表二：（車號0000-00）
㈠A5維修改裝工作單（院卷一第311頁）    編號 項目 零件費用 工資費用 1 引擎起落拆裝、整理、渦輪更換  30,000元 2 變速箱漏油整理   3 原廠7速DCT油底殼 7,500元  4 原廠DCT專用油 9,600元  5 原廠濾芯(方型) 3,500元  6 原廠濾芯(圓型) 3,750元  7 原廠側邊墊片 2,500元  8 17T加大渦輪更換(中古) 25,000元  9 全新改裝機油冷排 8,500元 2,000元 10 全新變速箱冷排 11,500元 2,000元 11 B58強化考耳 10,800元 1,000元 12 全新PR考耳轉接線 3,500元  13 (正廠)引擎腳(左) 5,500元  14 (正廠)引擎腳(右) 5,500元  15 Bosch發電機單向軸承 2,000元  小計  99,150元 35,000元 費用總額134,150元(99,150元+35,000元)    ㈡A6維修改裝工作單（院卷一第313頁）    編號 項目 零件費用 工資費用 1 頭中尾排氣管拆裝(零件自 備)  3,500元 2 火星塞NGK97506 3,600元  3 MHD程式(全開通) 15,000元  4 XHP程式(全開通)DCT 15,000元  5 3.5map(全新) 3,500元  6 燃燒室積碳(3M) 1,500元  7 強化真空管(全車) 2,000元  8 60mm排氣墊片(全新) 500元  9 FTP渦輪管(全新) 6,500元  10 Tail洩壓閥(全新) 4,800元  11 洩壓閥矽膠管(底座) 800元  12 強化PCV閥+鋁蓋 3,500元  13 低溫油龜 1,500元  14 油門放大器BMS(全新) 11,500元  小計  69,700元 3,500元 費用總額73,200元(69,700元+3,500元)    ㈢A7維修改裝工作單（院卷一第315頁）    編號 項目 零件費用 工資費用 1 全新SNOW水噴(VC50) 22,500元 5,000元 2 6號噴頭+底座 4,500元  3 加大水噴桶20L 3,500元  4 機油濾芯 600元  5 百適通極冷冰箱精 4,200元  6 冷媒填充+補充冷凍油精   7 抽真空 1,500元(與編號6合計)  8 韋伯450汽油泵加裝 5,500元  9 汽油泵啟動線路+感應啟動開關 6,000元  10 火星塞NGK94201(B58專用) 3,600元  11 考耳加長膠套 900元  12 加大中冷器(全新) 14,500元  13 四輪輪胎拆換+定位(米其林)代墊 3,400元  14 碳纖維下巴 9,500元  小計  70,700元 (註:編號14未計入) 5,000元 費用總額75,700元(70,700元+5,000元)    ㈣A8維修改裝工作單（院卷一第317頁）    編號 項目 零件費用 工資費用 1 自備機油LM   2 機油芯 600元  3 自備機油精LM   4    5 工資  400元 6 電腦校正   小計  600元 400元 費用總額1,000元(600元+400元)    維修單A5+A6+A7+A8費用合計284,050元    




